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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摘要

袭警罪是伴随《刑法修正案十一》成立的罪名，脱胎于妨害公务罪。新罪名的适用在司法实践

中出现许多方面认定不一的情况，导致实践中袭警罪案件快速增长和罪名适用混乱，作为一个刑事

犯罪却大有代替行政处罚之势。刑法作为处罚严厉性最高的法律，其适用必须严谨合理，所以厘清

袭警罪的适用标准对于司法实践十分重要。

本文以司法实践案例、学者文献为基础，从数据分析角度出发，结合具体案例、学者观点对袭

警罪的司法适用问题进行研究。首先，通对 222份袭警行政处罚书、323份袭警不起诉书，530份袭

警罪判决书和 68份妨害公务罪判决书进行数据分析，并以具体案例予以佐证，得出实践中存在警察

执行职务不规范、对“暴力”认定不一、辅警身份认定混乱、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界限模糊等问题，

并对其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行分析。随后，对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认定。在袭警罪中“执行职务”

的内涵和范围上，从执行职务的时间条件、职务合法性、瑕疵执法三个方面进行论证，准确厘定警

察执行职务的规范界限；在袭警罪的“暴力”上，肯定间接暴力和突袭性并确定暴力入罪的限度；

在人民警察和辅警的关系上，首先明确警察的范围，其次界定辅警的身份，最后明确辅警在依法执

行职务时属于人民警察；在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的界限上，准确明确两罪的区别，两罪在法益、主

观故意、行为方式上存在不同。

袭警罪作为新成立的刑法罪名，顺应社会需要而生，在打击犯罪的同时也要准确认定，以免造

称滥用和混乱。对于袭警罪的入罪标准，应当在平衡警察权利和公民权益的基础上进行准确认定，

遏制其不适当增长和混乱之势，加强公民对法律的信任。

关键词：袭警罪；职务合法性；暴力袭击；入罪限度；辅警



II

Abstract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is a crime established along with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XI,

derived from the crime of obstructing public affair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new crime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re are many aspects of the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of the situation, resulting in the practice of the crime

of assault on police cases increased rapidly and the crime application confusion, as a criminal crime has a

tendency to replace administrative punishment. As the most severe punishment law, the application of

criminal law must be rigorous and reasonable, so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judicial practice to clarify the

applicable standards of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Based on judicial practice cases and scholars' literature, this thesis studies the judicial application of

the crime of assault on pol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ata analysis, combining specific cases and scholars'

views. First of all, through the data analysis of 222 administrative penalties for assaulting police, 323

non-indictments for assaulting police, 530 verdicts for assaulting police and 68 verdicts for obstructing

public service, and corroborated by specific cas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in practice such

as irregular police performance of duties, different identification of "violence", confused identification of

auxiliary police, and blurred boundaries between assaulting police and obstructing public service. And the

causes of its problems are analyzed. Then, the problems in practice are identified. In terms of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performing duties" in the crime of assault on police officers, the thesis

demonstrates the time condition of performing duties, the legitimacy of duties and the defects of law

enforcement, and accurately determines the normative limits of police performing duties. In the "violence"

of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police, it is necessary to affirm indirect violence and surprise and determine the

limits of violence;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eople's police and the auxiliary police, the

scope of the police is defined first, the identity of the auxiliary police is defined, and the auxiliary police

belong to the people's police when they perform their duties according to law. In the boundary between the

crime of assault on police and the crime of obstruction of public affair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crimes is clearly defined, and the two crimes are different in legal interest, subjectiv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mode.

As a newly established criminal offence, the crime of assaulting a police officer is born in response to

the needs of society. For the crime of assault on police, it should be determined accurately on the basis of

balancing the rights of police and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itizens, to curb its inappropriate growth and

confusion, and to strengthen citizens' trust in the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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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研究背景

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于 1997年颁布，此时对袭警行为没有做出规定。2015

年《刑法修正案（九）》袭警行为开始出现在刑法中，此时袭警行为只是妨害公务罪中

的一个加重条款。随着我国的经济发展，人民警察所面临的执法环境越来越复杂，人民

警察遭受袭击的情况时有发生，警察成为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公务人员群体。根据公安

部发布的数据 2021年和 2022年全国公安机关共有 569名民警、310名辅警因公牺牲，

8709名民警、6890名辅警因公负伤，袭警事件的数量呈现不断递增的态势。2020年 1

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印发《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明确袭警行为相关的认定和处罚标准，进一步加强袭警行为的处

罚依据。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将袭警行为从妨害公务罪中剥离出来，单独成

为袭警罪，并加重了处罚上限。袭警罪从妨害公务罪独立出来并加重其处罚限度，体现

了国家严厉打击袭警行为的决心，对我国民警所面临的越来越复杂的执法现状进行了有

力保护。作为一个新罪名有争议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在理论界还是在实务界，袭警罪

在出罪入罪认定方面都有着不同的见解。理论界观点百花齐放，实务界定罪量刑各不统

一，导致我国袭警罪自成罪起一路飙升，自 2021年月份正式生效当年就达案件数量 1000

多件，其增长速度如井喷式爆发。刑法具有谦抑性，此种增长速度显然是不正常的，故

厘清袭警罪的各方面入罪标准就显得十分迫切了。

二、研究意义

（一）理论意义

我国袭警罪的独立成罪引起了众多学者的探究，实务和思想花火的碰撞，出现许多

不同的理论观点，尤其在我国袭警罪的入罪认定方面学界争议较多，观点百花齐放。本

文首先对袭警罪的司法实践现状进行分析，进而总结出在理论界袭警罪认定方面的争议

并进行原因分析，在司法现状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学界理论的探讨和总结提出自己的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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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旨在通过自己浅显的能力，对厘清袭警罪的入罪标准提供帮助，改善司法实践中袭

警罪认定标准不一的情况。

（二）实践意义

通过对众多裁判案例的研究，发现在我国司法判例中突显出袭警罪的入罪标准不清、

与妨害公务罪界限不明确等情况，被告人不具有期待性的挣扎行为都能冠上袭警之名，

致使我国袭警罪呈现大幅增长，大有刑事处罚代替行政处罚的趋势。袭警罪的打击范围

不适当扩大，使得袭警罪不仅无法很好的打击恶意袭警行为，更有可能增加警察简单粗

暴执法行为。本文通过司法现状实证分析和对学界争议点的探讨，希望为实践中袭警罪

的定罪标准提供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更好的确定袭警罪入罪出罪的标准以及与其他罪

的界限，减少司法实践中袭警罪不适当适用的现状。同时也有助于减少法院对袭警案件

的审理，节约法院的司法资源。

三、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我国袭警罪自独立成罪以来，在司法实践中入罪的某些方面存在着模糊混乱的现

象，学界也在一些方面存在着不同的观点。主要体现在暴力的作用范围、“软暴力”是

否属于袭警罪的暴力、暴力是否要求具有突袭性、暴力的入罪限度、警察执行职务的时

间条件、辅警身份认定、警察执行职务合法性的判断、袭警罪保护的法益等问题上。

在暴力的作用范围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狭义的暴力”即暴力只有针

对警察人身才构成犯罪，对物使用暴力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不属于袭警罪中的暴力；
①
二是“广义的暴力”即不仅包含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暴力，还包含袭击与警察有密

切联系的物品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暴力；
②
三是“最广义的暴力”即包括对警察人身

的暴力和单纯对物品使用的暴力。
③

在“软暴力”认定问题上，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灌酒、催眠、药物麻醉

等都应当属于暴力的范围。
④
另一种观点认为虽然“软暴力”可以对警察造成影响，但

①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 2021年版，第 1355页。

②
参见张永强：《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1期。

③
参见林亚刚：《暴力犯罪的内涵与外延》，载《现代法学》2001 年第 6 期。

④
参见黎宏：《刑法学各论》，法律出版社 2016年版，第 3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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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其行为没有强制性，不能对警察的人身造成伤害，不属于袭警罪的暴力范围。
①

在暴力袭击特征问题上，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从文义角度解释，袭警罪的

暴力必须具有突袭性，即突发性、瞬时性、意外性，认为袭警罪的暴力仅限于“突袭性

暴力”而不包括“非突袭性暴力”；
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暴力袭击”其实只有宽泛意义

上打击的内涵，而不限定于突发性的打击。
③

在暴力的入罪限度问题上，有抽象危险犯、具体危险犯和实害犯三种观点，抽象危

险犯认为行为人实施了阻碍警察依法进行公务活动的行为就构成犯罪；
④
具体危险犯认

为产生足以阻碍公务活动的危险就构成犯罪；
⑤
实害犯认为暴力袭击警察造成伤害结果

才构成犯罪。在实害犯观点中，对于造成的损害结果有大致分为两种观点，一种是要造

成轻微伤及以上后果；
⑥
一种是造成轻伤及以上后果。

⑦

在“执行职务”的时间条件问题上，存在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执行职务前的准

备工作时间不属于正在执行职务的范围就如同犯罪预备不等于正在犯罪;⑧第二种观点认

为警察在执行职务休息和执行完毕返回的时间不能产生阻碍职务进行的效果，因此不属

于正在执行职务的时间范围; ⑨
第三种观点认为应当遵循密切联系的原则进行判断，对

“正在”进行扩大解释，执行职务准备期间和完毕期间属于正在执行职务。
⑩

对于瑕疵执法问题上，有学者认为瑕疵执法行为中有袭警行为发生不能构成袭击

罪;⑪有学者认为瑕疵执法过程中发生袭警行为的，看瑕疵行为是否可以补正，可以补正

则构成犯罪，不能补正则不构成犯罪。⑫

在人民警察范围问题上，主要争论体现在辅警是否属于人民警察，持否定观的学者

主要基于非公务员编制的辅助执法人员不能构成袭警罪这一前提，进而认为辅助执法人

员更加不能作为袭警罪中的被害人。⑬而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警察身份的获取方式

不影响民众对其履行职责的认知，辅警执法也属于人民警察在执行职务，故辅警属于人

民警察范围。⑭

在判断职务行为的合法性问题上，有主观说、折中说、客观说三种观点。主观说认

①
参见刘薇：《袭警罪疑难问题辨析》，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3期。

②
参见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 1期。

③
参见曲新久：《论袭警罪之“暴力袭击”》，载《现代法学》2023年第 3期。

④
参见钱叶六：《袭警罪的立法意旨与教义学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5期。

⑤
参见晋涛、姚晶晶：《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限缩适用》，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 1期。

⑥
参见邓红梅，徐洪斌：《袭警罪入罪标准的教义学解读》，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 2期。

⑦
参见王志远：《从罪间关系的体系性自洽看袭警罪的认定要点》，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 10期

⑧
同上注。

⑨
参见李果振：《袭警罪的理解与适用》，载《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 1期。

⑩
参见金海凌：《袭警罪的教义学阐释与司法适用——以保护法益为切入点》，载《唐山学院学报》2023年第 2期。

⑪ 参见王新环、朱克非、张京晶：《妨害公务案件实证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 3期。
⑫ 参见范晨：《论袭警罪的规范构造》，载《铁道警官学院学报》2022年第 5期。
⑬ 参见段守亮、贾文超：《辅警能否成为袭警罪的犯罪对象》，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 10期。
⑭ 参见金晔、主父光熙：《袭警罪入罪标准研究》，载《上海公安学院学报》2023年第 2期。



引言 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

为，执法行为是否合法应当由警察自己进行判断，如果其认为该行为合法则属于依法执

行职务；客观说认为应由法官对职务合法性进行裁判，因为法官不存在利害关系处于中

立地位，其裁判更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折中说则认为，对于警察执法行为合法与否应

当由普通大众过的视角进行判断。

在法益包含范围问题上，争议焦点为警察的人身权是否归属于袭警罪保护，大致有

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为“单一法益说”，认为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与妨害公务罪一样

都只包含“公务”的顺利执行；
①
第二种观点为“复合法益说”，认为袭警罪保护的法

益有两个，第一个为警察公务的顺利执行，第二个为警察的人身权，其中公务的顺利执

行为主要法益，警察的人身权为次要法益。
②

（二）国外研究现状

在国外对于袭警行为的规制已经有了丰富的理论，在多数大陆法系国家袭警行为与

我国从前做法大体一致，在类似“妨害公务罪”等罪中进行规制，在英美法系国家则多

单独设立袭警罪。

在袭警行为作用的对象上，有日本学者认为袭警行为不仅包括以警察人身为对象还

包括对物品为作用对象，如果行为人对物品适用暴力从而产生对警察人身的物理影响，

可以算作暴力，其认为暴力只要以人为对像即可，不需要实际接触到人的身体。
③

在行为方式上，英国《刑法典》认为只要行为人阻碍了警察执法，增加了执法难度

就属于阻碍行为，构成袭警罪。
④
美籍哲学家波登海默在《法理学法律思想与法律方式》

中认为袭警行为不仅包括动作袭击行为，还包括动作、身体、言语上的恐吓行为。
⑤

在犯罪对象上，德国没有袭警罪，在类似的《抵抗执行官员罪》中认为“官员”既

包括政府中的一般公务员也包括不具备公务员身份但是实质上具有其权利的人员。
⑥
英

国学者也认为，袭击和抵抗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或者其辅助执法人员，构成犯罪。
⑦

在袭警行为的“危险程度”上，有日本学者认为不以公务实际受到阻碍为入罪必要条

件，只要实施了阻碍行为就构成犯罪，因而是抽象危险犯。
⑧
亦有其他日本学者认为入

罪不要求袭警行为造成阻碍公务的后果，但是要求有阻碍职务进行的必要危险，其是具

①
参见吴文斌等：《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及相关司法问题研究》，载《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 3期。

②
参见陈子培、张素敏：《袭警罪保护法益的证成及其司法适用》，载《广西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 1期。

③
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621页。

④
参见[英]鲁珀特·克罗斯、菲利普·A·琼斯：《英国刑法导论》，赵秉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316

页。
⑤
参见黄悦波：《美国袭警罪立法》，载《现代世界警察》，2021 年第 12 期。

⑥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518-520页。

⑦
参见邓雨：《中外袭警行为立法研究浅析》，载《中国检察官》2016 年第 17 期。

⑧
转引自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 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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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危险犯，只有具体危险就构成犯罪。
①

在职务合法性问题上，有日本学者认为警察执法时需要具备双重权限即抽象权限和

具体权限，并且其行为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和条件才属于合法范畴。
②

四、研究方法

（一）实证分析法

本文主要通过威科先行平台对袭警行为相关案件进行收集，对 2021年至 2023年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起诉书、裁判文书为基础，随机在各年份选择案件以提高数据的准

确性，在此基础上进行妨害公务罪判决书收集，经过人工筛选剔除其中表述不完整的案

件、已经经过刑事处罚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共得到袭警行为仅受行政处罚决定书 222份、

不起诉书 323份、袭警罪判决书 530份、妨害公务罪判决书 68份。经过大量案例对比，

洞悉袭警罪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为论文写作提供数据支持。

（二）文献研究法

本文主要借助学校图书馆中的纸质版图书资料和中国知网中的电子文献对相关文

献进行收集研读，找出与本文收集的实践现状相关学界观点进行分析探讨，为论文写作

奠定理论基础。

①
转引自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1 年第 6 期。

②
参见[日]大谷实：《刑法讲义各论》，黎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年版第 518-5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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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袭警行为的司法现状及成因分析

一、样本的选取

本文以“威科先行”为基础数据库展开搜索，收集袭警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不起

诉书、判决书和妨害公务罪的判决书，既以三阶段的案件作对比来寻找司法实践中的可

能出现的问题，又以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的实践案例作对比，厘清两罪的界限，四种文

书收集时间线为《刑法修正案（十一）》生效后至 2023年 10月 1日。

在数据库中选择“袭警”关键词检索、选择行政处罚决定书，共有案例 456份，其中

82份表述不全或无法识别，为了更加准确了解实践现状，方便袭警行为三阶段对比，本

次行政处罚仅统计未经过刑事处罚的行政处罚案件，故再次排除 152份已经被刑事处罚

案件，得到仅受行政处罚的案件 222份；在数据库中以“袭警”关键词检索、选择不起诉

决定书共有案例 412份，筛选排除表述不清或无法识别的案件 79份，共得到有效案件

323份；在数据库中，以“案由”、“文书类型：判决书”、“刑事案件”、法院层级：“基层

法院”为检索条件，在每个年份随机抽选 200份案件，通过人工筛选对比，排除表述不

全或无法识别的案件，共得到有效案件 530份；在数据库中，以“案由：妨害公务罪”、

“文书类型：判决书”、“刑事案件”、法院层级：“基层法院”最后加上袭警为关键词进行

检索，通过筛选得到涉及袭警的案件 68份。本次统计为保证全面准确，不区别地区，

在审判级别上，本文主要研究入罪问题，故以一审判决为主。

二、袭警行为的现状

（一）袭警行为方式现状

1.行政处罚中袭警行为方式现状

因一个案件有多种行为方式，本次统计是特定行为方式出现的案件份数，存在一个

案件被多次统计（百分比相加不等于1）的情况。在222份案件中出现无法识别行为方式

的案件，阻碍公务55份、殴打11份、反抗致伤3份、肢体冲突1份，对此排除本次统计中，

此次有效案件为152份。以下是行政处罚中袭警行为排名前5中的行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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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行政处罚中袭警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 出现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有效案件百分比

1.推搡、拉拽、撕扯 47 31%

2.用脚踢蹬踹 46 30%

3.用拳掌击打 35 23%

4.辱骂 24 16%

5.用手挠抓掐 12 8%

从表中数据可知，在袭警行为的行政处罚中不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推搡、拉拽、撕扯

行为出现次数最多，在152份案件中共出现在47份案例中，占比31%，辱骂警察被处罚

的有24份，占比16%。从辱骂警察被处罚来看，行政处罚中辱骂此类产生精神损害的行

为是袭击警察的一种方式。

2.不起书中袭警行为方式现状

在323份案件中排除不能识别行为方式的表述案件，其中殴打9份、反抗致伤4份，

此次统计案件以310份案件为样本。因一份案件有多种行为方式，数量统计的是出现次

数，有重复统计的样本（百分比相加不等于1）。以下是不起诉书中袭警行为方式排名前

5中的数据:
表1-2 不起诉书中袭警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 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全部案件百分比

1.用脚踢蹬踹 117 38%

2.用拳掌击打 100 32%

3.推搡、拉拽、撕扯 83 27%

4.用手抓挠 48 15%

5.用嘴咬 43 14%

从数据可知在不起诉袭警行为中排名前五的分别是用脚踢蹬踹117份，占比38%、

用拳掌击打100份，占比32%、推搡、拉拽、撕扯83份占比27%、用手抓挠48份占比15%、

用嘴咬43份，占比14%，在袭警行为不起诉书中辱骂行为并未出现，说明实践中公安机

关不以单纯的辱骂警察等对精神造成伤害的行为作为入罪标准。

3.判决书中袭警行为方式现状

以下是从530份案件中出现频次最高的前5种行为方式，由于一份案件可以有多种行

为方式和多个被告人，故以出现频次（百分比相加不等于1）作为计数基准。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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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3 判决书中袭警行为方式

行为方式 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全部案件百分比

1.用脚踢蹬踹 185 35%

2.用拳头击打 129 24%

3.用嘴咬 89 17%

4.用手抓挠 60 11%

5.推搡、拉拽、撕扯 54 10%

从以上数据可知袭警罪中袭击方式最多的是用脚踢踹，其次是用拳头打。拳打脚踢

是人们在进行攻击或反抗时最常用的方式，在此数据中就可以体现。袭警罪的表述是

“暴力”袭击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在以上5种行为方式中拳打脚踢无疑是暴力典

型的代表形式，但是“推搡”是否能够成为暴力的表现形式却让人有所犹豫，因为按照

社会一般人的观点来看，“推搡”属于比较“温和”的手段，一般不会给人造成伤害，

此类方式如撕扯、揪扯、拉扯、拖拽在530份案例中共出现的30次，那么在裁判文书中

出现频次第5的“推搡”以及其他略显“温和”的方式能否单独评价为袭警罪中的暴

力，以及暴力的内涵是什么，值得我们去探讨。

（二）袭警伤害结果现状

1.行政处罚中袭警伤害结果现状

以222份无刑事处罚的行政处罚案件为统计样本，是否造成警察轻微伤后果数据如

下：

表1-4 行政处罚中袭警行为伤害后果

是否造成轻微伤 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全部案件比分比

是 7 3%

否 215 97%

从以上数据得知袭警行为造成警察轻微伤并非一定会构成刑事犯罪。在造成轻微伤

后果的案例中，有公安机关未送检察院审查起诉的案例，也有检察院在审查起诉阶段认

为不构成犯罪的案件，都只给予了行政处罚。

2.不起诉书中袭警伤害结果现状

以下是在 323份袭警行为不起诉书中的数据：



第一章 袭警行为的司法现状及成因分析 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9

表1-5 不起诉书中袭警行为伤害后果

受伤程度 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全部案件百分比

未造成伤害结果 27 8%

轻微伤 56 17%

未达到轻微伤 103 32%

未提及 137 43%

在不起诉书中造成轻微伤的案件有56份，约占有效案件的18%，其不起诉理由基本

是情节轻微等笼统性说明。从不起书中可以看出，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对待袭警案件在认

定入罪标准上存在着分歧。

3.判决书中袭警伤害结果现状

以下是对袭警罪中犯罪人对警察造成的伤害结果进行分析。由于一份案件中可能出

现多种伤害结果，故以下数据取每次案件中最严重的结果作为计数基准，共530份，其

中有效案件372份，从轻到重分别为造成伤害结果造成伤害结果但达不到轻微伤标准

达到轻微伤标准造成轻伤及以上伤害结果。具体汇总如下：

表1-6 判决书中袭警行为伤害后果

受伤程度 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全部案件百分比

未造成损害结果 22 4%

未达到轻微伤 153 29%

轻微伤 192 36%

轻伤及以上 5 1%

未提及（未做鉴定） 158 30%

从以上数据可以得到未造成损害结果22份、未达到轻微伤153份、轻微伤192份、轻

伤及以上5份、未提及（未做鉴定）158份。在实践中从最轻没有造成伤害结果，到最重

造成轻伤结果，都是袭警罪的打击范围，其中轻微伤为192份，是出现最多的伤害结果。

司法实践中袭警罪中的“暴力袭击”所造成的后果包含4个伤害跨度，其入罪标准似乎不

以造成伤害结果为基础。“暴力袭击”所造成伤害结果的“上限”、“下限”在法律中并没

有明确规定，是故在司法实践中似乎只要袭击了警察就能入罪。这与袭警行为的行政处

罚并没有很好的区分，袭警罪的入罪标准问题还具有探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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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现状

1.袭警罪犯罪对象现状

在530份案件中对犯罪对象进行分析，以下正式警察中包含治安警察、监狱狱警、

司法警察，交通警察，铁路乘警等有正式编制的警察，包括公安局、交通局的辅警、协

警等没有正式编制的警察。以下数据以案件中犯罪人员的袭击对象作为统计标准，一份

案件统计一次。以下是在所有案件袭击对象的数据：

表1-7 袭警罪犯罪对象

袭击对象 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全部案件百分比

正式警察 381 72%

辅警 42 8%

正式民警和辅警 107 20%

在本文统计的数据中只伤害正式警察的为381份案件，只伤害辅警的为42份案件，

两者兼有的为107份案件，其中正式警察共出现治安警察、交通警察、司法警察、铁路

警察、监狱警察5种职责不同的警察，其中单独伤害的正式警察中治安警察出现频次最

多为306次，其次为交通警察为69次，狱警3次，乘警2次、法警1次。从数据来看正式警

察为袭击的主要对象，这与正式警察在处理事务中所占的主导地位有关，辅警在和民警

处理公务时，一般作为次要的辅助作用，事件处理的决定权在正式民警手中，故犯罪人

在袭击时一般也以正式民警为主。伤害正式警察毋庸置疑是袭警罪打击的对象，那么只

袭击没有编制的辅警（协警）还能否理所应当的认为是犯罪？根据法律规定，辅警没有

单独的执法权，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只有辅警执法遭受袭击被判处袭警罪的案例，此

番定罪是否有不妥之处，以及伤害辅警是否能判处袭警罪，有探讨的价值。

2. 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现状

在 68份妨害公务罪判决书中，犯罪对象包括正式民警和辅警，具体数据如下：

表1-8 妨害公务罪犯罪对象

袭击对象 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全部案件百分比

正式警察 20 29%

辅警 25 37%

正式民警和辅警 23 34%

在68份妨害公务罪案件中，袭击正式民警的有20份，约占样本29%；袭击辅警的25

份，约占样本37%；袭击正式民警和辅警的23份，约占样本34%。从数据统计来看袭击

辅警被定位妨害公务罪的概率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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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袭警罪执法异议现状

下面是对袭警罪案件中被告人对警察执法方式产生的异议进行的分析，以在庭审重

被告人或其辩护人对警察执法方式提出的异议为统计基准。

表1-9 执法异议

被告人是否提出执法异议 案件数量（单位：份） 约占全部案件百分比

否 516 97%

是 14 3%

其中异议理由为：

表 1-10 异议类型

异议类型 案件数量（单位：份）

1.执法方式不当 7

2.暴力执法 4

3.执法态度恶劣 2

4.辅警单独执法违反程序 1

在530份案例中未提出执法异议516份，提出执法异议14份，占全部案件的3%，在

14份提出执法异议的案件中，其异议理由案件数量为执法方式不当案件7份、暴力执法

案件4份、执法态度恶劣案件2份、辅警单独执法违反程序案件1份。异议主要存在三个

方面：执法方式、执法态度和执法程序。警察执法不当行为的主要表现形式为：推搡、

拉拽、斥责、态度强硬、言语粗暴、相应手段超过了执法的必要限度等。

综合袭警行政处罚，不起诉书，判决书以及妨碍公务罪判决书所有数据，在行为方

式上，行政处罚，比不起诉书、裁判文书多了“辱骂”这种对精神造成损害的行为，三种

文书常见的袭击方式为拳打脚踢。在伤害结果上，无论是否对警察造成轻微伤，行政处

罚，不起诉书，裁判文书均有对应案例，其在实践中对入罪标准划分模糊。在袭击对象

上以正式民警为主，涉及辅警的袭警罪案件占比约为28%，妨害公务罪占比约为71%，

在袭击辅警案件上两罪混乱严重。在对人民警察执法过程提出异议的，法院在判决中依

旧按照成罪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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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袭警行为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一）警察执行职务不规范

警察是生活中遇见或谈论次数最多的执法人员一种，许多人遇到问题的第一反映就

是“找警察”，代表着大众对警察的信任和国家法律的威严。人们对警察的期望是守法的

模范者，而在 530份袭警罪判决书中约 3%的案件被告人认为警察执行职务时行为不规

范，以此提出抗辩。

在实践中对于警察的执法争议在执法时间上、执法方式上、和执法程序上均有体现。

在执法时间问题上，以“袁某某袭警案”为例，铜川市某分局派出所对被告人妻子的麻将

馆进行安全检查并对其安全教育后离去，酒后的被告人回来后因不满检查事宜去派出所

质问，在此期间因其不配合工作与警察发生冲突对警察进行辱骂、推搡、抱摔在地，最

终法院认为被告人构成袭警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
①
此时职务已经执行完毕法院仍

然判决构成袭警罪。在执法程序问题上出现辅警单独执法的案件：“臧树英被口头传唤

至淇县办案局西岗派出所，处理一起故意毁坏财物案件。被告人臧树英未经办案机关允

许私自离开，辅警牛某、张某欲将臧树英带回派出所继续接受调查。臧树英拒不配合执

法，肆意殴打辅警张某，并致张某受伤。辩护人提出辅警单独执法不符合程序，臧树英

不构成袭警罪。”
②
在执法方式问题上出现暴力执法超出执法所需限度的案件，如在对陆

远明、陆安强妨害公务案中，公安干警使用撬开陆远明家卷帘门以及用高压水枪喷向阳

台上的陆远明及其家人的方式进行传唤执法，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导致袭警行为发生。
③

警察作法律的守护者而刑法又是我国最为严厉的制裁手段，对于这些存在警察不规

范执法的案件，一律按照袭警罪论处存在不当，对于此类问题应当做出仔细区分，成为

入罪出罪的重要依据，提高刑法惩戒的必要性。这些案件的出现表明警察执行职务的规

范性有待加强，避免在实践中警察作为“官老爷”存在，提高公民对我国对法律的信任

度以及提高警察的公信力。

（二）对“暴力”认定不一

从上文现状中可以看出，行政处罚书、不起诉书、判决书中袭警行为多种多样，且

①
参见袁某某袭警案，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陕 0204刑初 117号。

②
参见臧树英袭警案，河南省鹤壁市淇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豫 0622刑初 264号。

③
参见陆远明等妨害公务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云刑再 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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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方式出现频次最高的几种都包含拳打脚踢、推搡抓咬，在行为方式差异不大的情况

下，惩罚力度却不一致，有的被行政处罚，有的被刑事处罚，在此可以表明，司法实践

中，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对于暴力的认定存在不同的看法，尤其在不起诉书中表现

更为明显，不起诉书直接代表检察院对公安机关观点的反驳。如在艾某某袭警不起诉案

中，艾某某醉酒后无故滋事，民警到达现场后拒不配合民警依法执行公务，并手持不锈

钢食品夹子与民警对峙。在途中艾某某多次挑衅辱骂民警，并脚踢驾驶警车的辅警造成

轻微伤。回到派出所办案区后，艾某某继续大喊大叫、并语言辱骂、威胁办案民警。
①
在

案件程序进入起诉阶段后，检察院做了不起诉处理。与之对比，在杨洪凤袭警案中，杨

洪凤扰乱单位秩序，不听警察劝阻，在强制带离过程中脚踢辅警被挡开，最后被法院判

处有期徒刑 8个月。
②
同样的都是脚踢，都是针对辅警，但是造成轻微伤的艾某某被作

不起诉处理，没造成伤害结果的杨洪凤被判处 8个月有期徒刑。在行为方式一致的情况

下，得出不同的结果，反映出实践中对暴力袭击方式认定不一，不仅很难区分刑事处罚

与行政处罚的边界，而且容易造成一些“轻微暴力”入刑。如在张立军袭警案中，北京市

公安局房山分局长沟派出所民警在本市房山区长沟镇某某村一区 61号内 1号处置家庭

纠纷警情过程中，被告人张立军拒不配合民警工作，辱骂民警，向民警陈某 1投掷燃烧

的烟头，阻碍民警依法执行职务，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 6个月。
③
此案中只有辱骂和投

掷烟头两种行为，很难将此与暴力袭击相联系，但也被认为构成袭警罪，反映出实践中

轻微暴力行为认定不合理。

从造成的伤害结果看“暴力袭击”的认定也存在问题，在上文现状中行政处罚书、不

起诉书、判决书三种文书所包含的大致伤害结果是相同，三种文书都包含了，未造成轻

微伤和造成轻微伤两种伤害结果，单从造成的伤害结果上来，不能将刑事犯罪和行政处

罚区分出来。衡量一个行为是否应当受刑事处罚，伤害结果是一个很重要的依据，有些

犯罪直接以造成的后果作为入罪的罪关键的依据，但是袭警罪在司法实践中对于伤害后

果的把握却让人疑惑，无论是否造成伤害后果，都可以入罪或不入罪。在五检刑不诉

〔2021〕54号不起诉案件中，李某某饮酒后乘坐出租车，因李某某醉酒睡在后排座位无

法喊醒，后民警前往处置，在民警欲将李某某拉起让其配合时李某某用脚踢打周某某面

部，造成轻微伤。此案检察院认为犯罪情节轻微，作不起诉处理。在帅某甲袭警案中，

帅某甲醉酒后睡于街区马路上。民警接 110指令后至现场处警，并联系 120对被告人帅

某甲进行救助，医生对被告人帅某甲进行检查，被告人帅某甲遂站起来不配合，在对其

实施控制的过程中，将民警抓伤，造成轻微伤，被法院判处拘役 5个月，缓刑 6个月。

①
参见艾某某袭警不起诉案，河南岸省洛阳市镇安县人民检察院不起诉书刑不诉〔2021〕32号。

②
参见杨洪凤袭警案，云南省保山市隆阳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云 0502刑初 726号。

③
参见张立军袭警案，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京 0111刑初 89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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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个案件情节几乎相同，都是醉酒救助，在不配合过程中造车给民警轻微伤，但最后

结局是一个入罪，一个不入罪。更有甚者，行为人造成了警察轻微伤作了不起诉处理，

反而没造成轻微伤的作了入罪处理。在本文统计的数据中造成轻微伤作不起诉处理的案

件占全部样本的 17%，没造成轻微伤作入罪处理的案件占样本的 33%。故在我国司法实

践中对于袭警罪暴力袭击造成的结果存在认定混乱的现象。

（三）辅警身份认定混乱

在袭警罪中正式民警无疑是保护的对象，但是辅警等合同制警察在实践中的认定却

有不同的意见，在本文统计的数据中530份袭警罪案件单独涉及辅警的有42件约占样本

的8%，但在本文统计的68份妨害公务罪案件中单独涉及辅警的25份约占样本的37%，两

份数据对比，可知道在实践中对于辅警定位存在差异。下面以具体案例加以佐证，在

（2022）辽 0323 刑初 36 号案件中，谷某酒后驾驶摩托车在高速路口被执勤辅警拦截。

在酒精检测过程中，谷某称自己驾驶的摩托车为偷盗而来，因涉嫌盗窃罪执勤辅警要求

其到派出所接受调查，在此期间，谷某拒不配合拳击辅警。此后，谷某以袭警罪被起诉

至法院，法院认为执勤辅警不属于人民警察，不能构成袭警罪，最后判处妨碍公务罪，

从判决上否认了辅警属于“人民警察”的范畴。而在（2021）湘0903刑初790号案件中，

匡海洋酒后驾驶汽车路途中发现民警在设卡查酒驾，准备逃离时被设卡民警发觉，便要

求其停车接受酒精浓度检查并有辅警在车前拦截。匡海洋明知车前有警察拦截的情况下

开车撞向辅警。辅警躲避后匡海洋驾驶车辆撞倒导引车辆的锥形标志桶后逃离现场。最

终法院认为被告人匡海洋为逃避检查，驾驶机动车撞击正在执行职务的警察，严重危及

其人身安全，其行为已构成袭警罪。该案法院将辅警归为了袭警罪中“人民警察”的范畴。

由此可见司法实践中对于辅警的身份认定并不统一，有的法院认为辅警属于袭警罪中的

警察，有的法院则认为辅警不属于袭警罪中的警察，在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中往返不一。

（四）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界限模糊

袭警罪虽从妨害公务罪中独立而出，但在司法实践中人有不少案件存在混淆两罪的

情况，如在上述现状中，对于辅警的处置就是其混乱的一个点，在妨害公务罪案件中，

亦有不受少的起诉罪名为袭警罪，法院判决为妨害公务罪的情况。如马秀峰妨害案中，

其在海淀区北京交通大学东门附近，与围观群众发生争执，民警曾某、赵某进行劝解，

被告人马秀峰拒不配合民警工作，主动推搡民警曾某并辱骂该两名民警。检察院起诉其

①
参见帅某甲袭警案，江苏省泰州市海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苏 1202刑初 2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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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袭警罪，法院认为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马秀峰犯袭警罪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但指控罪名不当，予以更正，判决构成妨碍公务罪。
①
又如在王俊华妨害公

务案中，被告人王俊华与其丈夫陈某到滨州市滨城区行知中学门口，找该校校长了解其

儿子考学一事。王俊华因未找到校长，即在门口随意阻拦他人外出，扰乱单位秩序。校

长报案后滨州市公安局滨城分局市东派出所接警后至现场，将王俊华、陈某口头传唤至

派出所进行调查。王俊华到市东派出所办案区后，不配合警察工作。对警察实施衣服甩

打、辱骂、故意踩坏眼睛、扔案件材料等行为，在审判中法院认为王俊华不构成袭警罪，

公诉机关指控罪名不当故变更为妨害公务罪。
②
两罪在实践中不仅存在对辅警身份混乱

的情况，在暴力的理解上亦存在不同的认定，就如前述王俊华案。两罪在实践中的混乱，

表明着对其构成要件需要加强明晰，厘清其中的而区别是准确区分两罪的重中之重。

四、袭警罪司法适用问题的成因

（一）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理解不同

1.对执行职务的“时间条件”之争

袭警罪的准确入刑对警察执行职务的时间条件界定是重中之重，实务中对于时间条

件的误解导致案件处刑存在偏差。暴力袭警需要满足时间条件，只有暴力袭击“正在”

依法执行职务的民警才构成袭警罪。警察在工作时间里依法执行职务毫无争议的属于

“正在”范围。但是对警察在工作时间之外是否属于“正在”执行职务却有不同的看法。

如在执行前的准备时间、赶路时间，执行中的休息时间，职务执行完毕之后的回去路途

中以及间断之后打击报复。例如交警在下班后处理交通事故，民警在休假时抓小偷。在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规范公安机关警务辅助人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第五条规定中民警在

非工作时间，依照《警察法》等法律履行职责的，应当视为执行职务。但是对执行职务

前的准备实践和执行完毕时回归的时间却没有法律上的界定。有学者从文义解释角度出

发，认为执行职务前的准备工作时间不属于正在执行职务的范围就如同犯罪预备不等于

正在犯罪造成一定侵犯。
③
有的学者从结果要件角度出发，认为警在中途休息时或返回

执行职务完毕返回途中，行为人袭击警察不能对警察的职务执行产生阻碍，不属于“正

在依法执行职务”的范畴。
④
对“正在”持扩张解释的观点的学者则认为，为了更好地

①
参见马秀峰犯袭警案，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京 0108刑初 1271号。

②
参见王俊华妨害公务案，山东省滨州市滨城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鲁 1602刑初 407号。

③
参见李永升、安军宇：《暴力袭警行为法律性质与内涵的教义解读》，载《中国检察官》2022年第 14期。

④
参见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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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职务的执行，应当将职务准备活动也纳入职务的执行过程。有的从保障国家执法权

和保护人民警察人身权益的立法目的出发，应当对“正在依法执行职务”中的“正在”

进行扩大解释，包括执行职务准备期间和完毕期间，但不能肆意延长，应当遵循密切联

系的原则进行判断。
①

2.缺乏对职务合法性的正确认知

在审判中对于被告人提出的执法异议是否被采纳决定着其刑事责任的承担，此时需

要明确袭警罪所保护的职务范围。根据袭警罪的法条规定，行为人只有暴力袭击正在依

法履行职务的警察才入罪。袭警罪虽然保护警察执法活动的顺利进行，不受非法侵害，

但是对其执法活动进行保护的前提是合法性职务。不合法的职务行为，本身就是对法律

的蔑视，也是对人民警察形象的破坏，降低人民警察和法律的公信力。再者，不合法的

执法行为也会损害被执法人的人身和财产，造成各种冤假错案。对于此类执法行为，显

然不在袭警罪的保护范围之内。有学者认为，在面对非法执行职务时，如同面对不法侵

害，对其反抗可以看作正当防卫。
②
对非法执行职务的行为进行反抗，既不会损害公务

顺利执行这一法益，也不会侵犯其他合法权益。
③
在此类案件中法官作为最终的裁判者，

对于警察执行职务的范围以及对其合法性的认同决定着案件的最终结果，不同的法官可

能因理解不同导致类似案件出现不同结果。

（二）对“暴力”的理解不同

1.“暴力”的涵摄范围存在争议

在袭警罪的暴力涵摄范围内，因存在不同的观点，可能导致实践中对同一暴力行为

存在不一样的看法。关于暴力涵摄范围的观点，大致存在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暴力袭

击行为只有针对警察人身使用才能构成袭警罪，如果对“物”使用暴力，如砸警车、打

警犬、砸执法记录仪的等行为不能构成袭警罪，称之为狭义的暴力。第二种观点认为，

暴力袭击的对象不仅包括警察本身，如果对“物”使用暴力间接作用到警察人身的行为，

如对坐有警察的警车进行打砸，间接作用到警察人身也构成袭警罪，称之为广义的暴力

也叫做间接暴力。第三种观点认为，暴力袭击的对象不仅包括对警察本身，也包括单纯

对“物”实施暴力，但是需要遵循紧密联系原则，只有与警察人身有密切联系的物品才属

于这里的“物”如前文所说的警车、警棍、执法记录仪等，称之为最广义的暴力。正是因

为在理论上存在着不同观点，法官在审理时会选择与自己想法相符的论断进行案件处理，

①
参见金海凌：《袭警罪的教义学阐释与司法适用——以保护法益为切入点》，载《唐山学院学报》2023年第 2期。

②
参见[日]大塚仁：《刑法概说》(各论),冯军译,中国人民出版社 2003年版，第 538页。

③
参见林山田：《刑法各罪论》(下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第 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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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案件的平衡性。

2.对“暴力”的内涵有不同理解

在暴力需不需要具备突袭性上，存在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由于袭警罪的行为

是“暴力袭击”，暴力和袭击具有关联关系，暴力是对袭击的限定，“袭击”是袭警罪中暴

力的表现形式，两者不能隔离开来单独理解。因为“暴力”和“袭击”这种相辅相成的关系

也使得袭警罪中的暴力比之其他刑事犯罪中有着独一无二的特征。袭击从文义上来说是

乘敌人不备突然发动攻击的行为。
①
因此，有学者认为突袭的特点就是行为具有突发性、

瞬时性和意外性，突出出人意料的打击特征。如果暴力袭击行为没有突然打击的特征即

不具备突袭性，即使展现出了一定的暴力，也不宜认定为袭警罪中的暴力。
②
第二种观

点对袭警罪的暴力具备突袭性持反对态度，认为按照“突发性”的要求，需要创设一个

完美理想的执法环境，即警察在执法时没有和行人发生任何的肢体或言语上的冲突，行

为人毫无反抗的配合警方执法，使得警察在执法时对行为人的袭击没有丝毫预料。但是

这一理想的执法环境与实践不符，实践中警察执法环境越来越复杂，被执法人的行为态

度完全无法预料，很难做到被执法人完美配合警方执法的情况。也正是因为这一实践现

状，袭警罪才得以独立而出。袭警罪的成立并不要求执法环节完美无缺，而是基于对警

察执法过程中遭受暴力袭击的保护和维护。
③
暴力袭击是否具备突袭性观点的争议，对

于一些非突然性攻击警察的案件认定存在影响。

3.对暴力的限度没有明确界定

袭警罪法条上对暴力造成的结果没有规定，以至于学界对于其性质有不同的理解，

大致有三种观点，首先来说抽象危险犯说，该学说认为只要行为人实施了暴力行为，即

构成该罪，而不需要考虑该被执行公务的具体情况。
④
有学者主张：“妨害公务罪和袭警

罪都属于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需要具备阻碍公务进行的危险，所以，行为人

暴力伤害警察但是不阻碍公务进行的行为，不能构成袭警罪，也不能构成妨害公务罪。”

理由主要是我国并没有规定暴行罪和胁迫罪，如果将妨碍公务罪理解为抽象危险犯的

话，相当于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人身进行更高规格的保护，这样对比一般群众的人身

保护来说，有高人一等的嫌疑，只有把妨害公务罪理解为是具体危险犯，才能提供合理

的根据。
⑤
在袭警罪入罪的最低的限度上，有的学者认为需要造成警察轻微伤以上后果

①
参见梅锦、陈姝雨：《论袭警罪中的“暴力”》，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 6期。

②
参见黄磊：《关于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司法认定问题的讨论——基于上海市 174个裁判文书的实证研究》，载《贵

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23年第 1期。
③
参见梅锦、陈姝雨：《论袭警罪中的“暴力”》，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 6期。

④
参见钱叶六：《袭警罪的立法意旨与教义学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5期。

⑤
参见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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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能入罪。
①
也有的学者认为造成警察轻伤结果最为最低入罪标准。

②
各种观点的充斥加

深了实践中对暴力限度的影响。

（三）辅警身份界定不清

辅警的定位不清直接原因是我国在立法上对其规定的缺失，导致理论界和实务界都

对其有不同的定位判断，直接表现在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的认定上。从法律规定上来看，

其规定也存在矛盾，加重了对辅警身份地位的分歧。在《监察法》中，警察和辅警均被

认为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监察法》这一规范标准是基于执行职务视角的认识
③
；而《警

察法》中对警察的规定十分明确，仅指民警；《刑法》中关于本罪的理解则是严格依照

身份视角。但实践中法院对辅警身份并未统一从职务视角或身份视角进行认定，两种视

角的混乱适用，造成“同案异罪”的情况，故需要对辅警的身份进行统一清晰的认定。

目前，辅警在执行职务时遭受暴力袭击，应以何罪进行规制存在以下争议：第一，

将辅警视为袭警罪保护对象的司法工作人员和学者，一般是以职务论为基础。其认为辅

警的执法行为符合法律的规定，与正式警察的执法行为密不可分，是正式警察执法行为

的延伸属于其执法权的一部分，符合《警察法》的规定，属于其职务范围。在日常工作

中辅警所担负的工作量并不亚于正式警察，公安部发布的警察牺牲、受伤的数据中辅警

亦不占少数，若不对其给予同等保护，有失于刑法的平等保护原则。
④
第二，未将辅警

视为袭警罪保护对象的司法工作人员和学者，认为“人民警察”的范围只包括具有正式编

制的警察，像辅警、协警之类的合同制警察不能扩大解释为“人民警察”否则不仅违反罪

刑法定原则对行为人形成了不利解释，还无法体现新罪名对人民警察的特殊保护意愿。

在实践中还出现袭击单独执法的辅警被判处袭警罪的情况，在有正式警察监督下执法的

情况下，辅警身份等位尚未清晰，其单独执法无论是从职务论还是身份论来看，辅警单

独执法被袭击被认定为袭警罪都存在不当之处，究其原因是辅警配合正式民警的距离范

围并没有明确规定。因此在法律规定上是需要进一步细化“民、辅警执法一体化”的合理

范围。

①
参见邓红梅、徐洪斌：《袭警罪入罪标准的教义学解读》，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 2期。

②
参见王志远：《从罪间关系的体系性自洽看袭警罪的认定要点》，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 10期。

③
参见王展：《暴力袭警问题的刑法学思考》，载《刑法论丛》2019 年第 16 期。

④
参见李永升、安军宇：《暴力袭警行为法律性质与内涵的教义解读》，载《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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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适用存在误区

1.两罪关系界定存在争议

袭警罪脱离妨害公务罪单独成罪，那么司法实践中针对人民警察实施暴力的行为是

否就理所应当排除妨害公务罪的适用。由于袭击警察的行为同时具备两罪成立的身份条

件和行为条件，法律对此又没有明确的界定依据，导致在适用中存在混乱的情况。有学

者从类型化角度出发认为，袭警罪是从妨害公务罪中独立而出，属于其中的一个类型，

两者属于一般与特殊的关系，是由于立法技术导致的法条竞合，其中袭警罪属于特殊法

条，妨害公务罪属于一般法条，按照特殊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在两罪竞合时优先适用

袭警罪。
①
有学者认为，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之间的构成要件差异较大，在其法条中也

未体现出其存在法条竞合，不能将其简单的理解为普通法条与特殊法条的关系。即使承

认两者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也不能穷尽适用进行简单的二选一，只能在两种罪之

间进行界定。
②

2.两罪构成要件未完全区分

袭警罪的行为方式是暴力袭击，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方式是暴力、威胁，在行为方式

上袭警罪的行为方式是与妨害公务罪是重合且被包含的，其中容易混淆的部分也体现在

暴力上。“无形暴力”或者是“软暴力”是否属于袭警罪中的暴力在学界的争议影响着两罪

的判断，如果袭警罪中的暴力包含“软暴力”则意味着两罪的行为方式几乎难以区分，如

若袭警罪中的暴力不包含“软暴力”两罪区分则着重在暴力的程度，暴力程度的界定和暴

力类别的范围上。在两罪的法益上也是容易混淆之处，妨害公务罪保护的法益是公务的

顺利进行，袭警罪的法益却是存在争议。“单一法益论”认为袭警罪保护的法益和妨害

公务罪一样仅包括“公务”，如果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扩大到警察的人身权，会导致在

法律保护上警察的人身权比之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更为重要，违反平等原则；
③
“复合法

益论”认为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比之妨害公务罪应还应包括警察的人身权，其中保护公

务顺利执行为主要法益，警察的人身安全为次要法益。
④
若法官选择“单一法益论”会

出现两罪法益重合的现象，导致在实践中混淆。

①
参见张澎：《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解释适用》，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 3期。

②
参见姚万勤：《袭警罪中“暴力”要素认定的泛化与教义学限缩》，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 3期。

③
参见张澎：《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解释适用》，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 3期。

④
参见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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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袭警罪中“执行职务”内涵和范围的认定

袭警罪要求警察遭受袭击时处于执行公务的状态，“正在依法执行职务”是对受袭

击时警察所处状态的一个界定，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在现场、回警局途中以及在派出所

内袭击警察的状况。在警察执行职务时的合法性上，实践中亦是有人提出异议，包括对

执法方式、执法态度，以及辅警单独执法合法性的产生质疑。作为构成袭警罪必不可少

的要素，确定警察是否处于“正在依法执行职务”的状态是入罪的关键。

一、明确袭警罪“执行职务”时间条件

袭警罪的时间条件认定难点在于如何断定警察属于“正在”执行职务。对于警察非

工作时间被袭击在《指导意见》第六条有规定。
①
但对于如何界定“正在”并没有提及，

这也是学界对警察执行职务的时间条件产生争议的诱因之一。学界大致在此方面存在三

种观点，涉及执行职务前的准备工作时间、执行职务时的休息时间以及执行职务完毕返

回时间。第一种观点认为执行职务前的准备工作时间不属于正在执行职务的范围就如同

犯罪预备不等于正在犯罪。
②
第二种观点认为警察在执行职务时休息和执行完毕返回的

时间不能产生对阻碍职务进行的影响，因此不属于正在执行职务的时间范围。
③
第三种

观点认为应当遵循密切联系的原则进行判断，对“正在”进行扩大解释，执行职务准备

期间和完毕期间属于正在执行职务。
④

本文认为应当从是否能够阻碍职务正常进行的角度进行论断，在警察的准备活动中

进行袭击时能够对职务的进行起到阻碍的作用，但是在执行完毕之后对警察进行袭击已

经不存在阻碍职务的进行，因为职务完毕已经是既定事实。故本文主张对警察执行职务

的前后时间应当分开来看。对警察执行公务前的准备活动应当属于正在执行职务，但是

执行完毕的回归时间不属于正在执行公务的范围里。事前的准备工作是为了执行职务，

如果没有准备工作也就没有执行的行为，两者是统一的整体，不能割裂开来单独来看。

在准备时间里袭击警察在客观上能够阻碍职务继续进行，在主观上也有阻碍职务进行故

意的可能性，如行为人为了阻碍警察执行公务，在警察前进道路上对警察进行殴打。根

①
参见《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第 6条。

②
参见李永升、安军宇：《暴力袭警行为法律性质与内涵的教义解读》，载《中国检察官》2022年第 14期。

③
参见张明楷：《袭警罪的基本问题》，载《比较法研究》2021年第 6期。

④
参见金海凌：《袭警罪的教义学阐释与司法适用——以保护法益为切入点》，载《唐山学院学报》2023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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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此时主客观方面均符合袭警罪的构成要件，应当把执行公务前的

袭警行为用袭警罪来进行规制。职务执行完毕时，此时的职务属于终结已完成状态，从

客观看来此时袭击警察已经起不到阻碍职务正常进行的作用，法定的既定事实也不可能

通过袭击回溯到之前的状态，不会出现阻碍执法的作用。从主观看来行为人也没有阻碍

职务进行的故意，因为职务已经执行完毕，事务完成是个既定的状态，行为人主观上也

已经明确知晓职务已经进行完毕，此时袭击警察多抱有故意伤害的故意。职务执行完毕

时袭击警察在客观上不存在阻碍执行职务进行的可能性，在主观上行为人亦没有阻碍职

务进行的故意，根据主客观相一致原则，故此时的袭警行为不应当由袭警罪所涵盖，应

当由故意伤害罪来进行规制。在接续的执行职务中，一个职务执行完毕到下一个执行职

务开始的时间论断，从接到执行命令或准备执行时计算。如一个交警在值勤完毕，如没

有下一步指示或命令此时应当为职务执行完毕，如执勤完毕在路途中接到命令那么从此

时开始属于执行职务，即时交接班即时转换任务的，即时计算。

二、正确认定袭警罪执行职务的“合法性”

（一）警察的职务范围应以法律规定为限

警察在执行职务时其职务需要符合法律规定，第一，警察在执行职务时要具备法定

的抽象权限。如《人民警察法》，如果超过了此法的权限规定范围，就不属于“依法”。

第二，警察在执行职务时要具备法定的具体权限，比如根据法律规定警察可分为，治安

警察、交通警察、铁路警察、司法警察、监狱警察等。每种警察必须在自己的具体权限

范围内执法才属于“依法”，否则超出自己权属范围的执法不属于“依法”。
①
如狱警

指挥交通，交警办理刑事案件，即使他们都属于警察序列，但超出了自己的权限范围也

不属于依法执行职务。
②
因其执行不属于自己权限的职务发生的袭警行为，不属于袭警

罪打击的范畴。

除了法律规定的职务外，《人民警察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人民警察必须执行上级

的决定和命令。
③
所以在警察的职务来源亦有上级的临时指派。如在疫情期间公安机关

接到上级指派负责维护疫情秩序等本不在其职责范围的事项时遭受袭击，应当纳入到袭

警罪的范畴。在实践中有警察配合的行政事务有许多，在协助其他机关执行职务时在基

层执法人员来看其是受到上级的命令开展工作，其行为符合《警察法》的规定，在此期

①
参见张澍：《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解释适用》，载《中国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 3期。

②
参见谢元春、任慧：《袭警罪入罪标准论析——从三个案例切入》，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 2期。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 32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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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受到袭击应当以袭警罪来规制。除此之外的不符合法律规定职务范畴的行为，不属于

依法执行职务，在此期间受到袭击不能伤害到“公务顺利执行”这个法益，只能以保护

人身权的法律去规制，不属于袭警罪的打击范围。

（二）应以客观标准对警察职务“合法性”进行判断

“依法”要求警察执行职务要有法律依据。除了依照《宪法》《人民警察法》《行政

处罚法》《刑法》等相关法律规定之外，还应当包括各种条例。
①
执行职务的法律依据如

何确定其正当性在学界大致存在三种观点。“主观说”认为只要警察认为其行为是合法

的即算是“依法”；“客观说”认为警察执法行为是否“依法”需要根据法律法规由法

官具体判断，因为法官不存在利害关系处于中立地位，其裁判更具有客观性和说服力；

“折中说”认为需要根据社会一般人的理解来进行具体判断。本文认为，主观说将执法

的正当性交由警察自己来进行判断，当裁判又当运动员，此等做法很难得到群众认可，

而且由于警察群体法律水平不一，对法律理解存在主观性，可能会造成判断的恣意性。

同样，“折中说”将判断标准交由一般大众，由于其认知水平问题很难达成意见的一致

性，即时达成一致，也有可能不符合法律自身的含义。“客观说”则是关照了法律的本

身含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克服因理解不同而造成的判断恣意性的弊端，因此作为

判断依据较为妥当。

（三）职务“合法性”应当兼顾实质与形式

职务合法性不仅要判断“依法”立场，还需要判断执行职务合法性的实质条件，在

判断合法性上学界亦有争议存“实质说”、“形式说”以及“折中说”。实质是真实正

义，程序是形式正义，程序是实质的重要保障。在法律层面程序具有独立意义，所以本

文认为在判断职务合法性时应当采取“折中说”对于实质和形式都作要求。即在判断警

察执行公务的合法性时，不仅要求警察具备实质的执法权也必须具备形式上的权利外观

和正确的执法程序，两者应当并重并举。

规范执法人员的执法行为一直是我国强调的重点，国家要求依法执法、规范执法，

增强人民政府的公信力。如果不重视程序上的合法性，背离了我国的执法理念，不利于

公民对政府的信任，削减国家规定的程序对执法人员的规范作用。当然只关注程序也有

问题，虽然执法程序标准是我们乐意看到的，但是实质正义是我们所真正的所追求的。

从古至今保障实质正义一直是我国司法根本所在，在古代也一直是以追求实质正义为

①
参见姚万勤：《袭警罪中“暴力”要素认定的泛化与教义学限缩》，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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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为了查清事实可以不按程序进行，虽然这种做法在现代不被认可，但是以事实为中

心打击犯罪的理念深深根植于我国。一般普通群众对于一些司法程序也不甚了解，心中

大都是最基本的正义观，如对于拐卖儿童罪，国家规定是五到十年有期徒刑，加重后果

为十年以上有期徒或无期徒刑，但是在大部分社会大众眼中，拐卖儿童的人应该统统判

死刑才对。从此看出实质正义的重要性。所以在判断职务合法性时应当对实质和程序都

要重视。“折中说”在实体和程序上都是符合我国法律制度、法治理念的，两者皆注重，

故本文支持“折中说”。

三、瑕疵执法行为的认定

袭警罪独立成罪以后，在学界广受关注，各种热议不断。袭警罪的成立的前提是袭

击的为“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执行职务合法与否从字面含义很容易判断。但是

在司法实践中，警察的执法行为并不都分布在合法和非法范围内，在此之间还有难以界

定的地带，即虽然执法行为不违反法律规定，但是在程序上存在轻微瑕疵或程序上符合

法律规定但是在执法方式上不符合规范。此两种情况，达不到完全合法的状态，但又不

能称之为非法，称之为瑕疵执法。“瑕疵执法”给了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在合法与非法

之间增添了中间地带。如果瑕疵执法归属于合法范畴，行为人袭击瑕疵执法的人民警察

理所应当构成袭警罪，如果将瑕疵执法归属于非法行为则行为人不构成袭警罪。合法非

法虽然只一字之差，却关系着行为人的各种权益。在司法实践中需要捋清瑕疵执法的概

念、类型以及定罪量刑上的标准。

（一）瑕疵执法的类型

1.执法态度粗暴

《公安机关执法细则》规定，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应当理性、平和、文明、规范执法，

做到秉公执法，办事公道；模范遵守社会公德；礼貌待人，文明执勤；尊重人民群众的

风俗习惯。
①
公安队伍一直在进行规范化执法建设，但是由于我国警察来源广泛，素质

参差不齐，在一些地方不规范执法行为依然存在，不能完全做到规范执法，导致与民众

发生冲突。由于警察素质问题，有些警察在执法时出现言语不规范、行为粗暴、态度蛮

横、执法形式不得当、不善于和群众沟通等状况。执法行为变形，引发普通民众与执法

者对抗，导致与群众发生矛盾，甚至演变为袭警犯罪。公安机关在执法时直接面对被执

法对象，在处置中如有措施不当，就有可能触犯民众的权益或引发不满从而爆发冲突，

①
《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 1章第 1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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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法院审理中时有出现的执法异议抗辩就可以体现出来。

2.执法程序瑕疵

在法治社会飞速发展的情况下，人们的法治观念也进一步提升，对于一些执法的程

序事项了解的越来越多。对于一些不合程序的执法也能更有理有据更大胆的指出问题，

但也导致一些警民冲突的发生。《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十三条规定：人民

警察必须按照规定着装，佩带人民警察标志或者持有人民警察证件，保持警容严整，举

止端庄。
①
在实践中存在不按照程序进行的事件，如在盘查或搜查时不主动出示证件，

有的警察即使被执法人要求出示证件也是不予理会，导致群众对执法不满，乃至引起警

民矛盾爆发袭警事件。

3.执法限度不合理

《公安机关执法细则》规定了人民警察执法的基本要求，其中包括：“适用强制措

施、侦查措施、调查措施法律手续完备，程序合法。”
②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

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三条规定：公安民警现场采取处置措施，应当以制止违法犯

罪行为为限度，尽量避免和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使用较轻处置措施足以制止违法

犯罪行为的，应当尽量避免使用较重的处置措施。
③
在司法实践中，“小题大做”的情

况并不罕见，我国执法人员素质参次不齐，“官本位”思想也时有存在，有一副高高在

上的优越感，用严厉的惩罚来彰显自己的地位，还有以权谋私的现象发生，即以高处罚

为理由给予行为人精神压迫，诱导行为人“交钱了事”，各种因素导致我国司法实践中

执法限度不符合比例原则，致使执法限度不合理。如在对陆远明、陆安强妨害公务案中

公安干警使用撬开陆远明家卷帘门以及用高压水枪喷向阳台上的陆远明及其家人的方

式进行传唤执法，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导致袭警行为发生。
④

（二）瑕疵执法行为应以是否给公民权利造成影响作为入罪判断标准

对于瑕疵执法造成的袭警罪在定罪量刑方面学界存在着争议，存在三种观点，持入

罪观点的学者认为，袭击瑕疵执法警察的可以构成袭警罪，但在量刑方面应该减轻处罚。
⑤
持出罪观点的学者表示，为了平衡国家权力和公民权益，要从严适用入罪标准，只要

公务人员违反程序性规定，即可被认为不合法。
⑥
第三种观点认为，对于轻微的瑕疵执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 23条。

②
《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 1章第 2条。

③
《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第 3条。

④
参见陆远明等妨害公务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云刑再 3号。

⑤
参见何丽娜：《袭警罪司法适用中的几个疑难问题》，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0年第 1期。

⑥
参见王新环、朱克非、张京晶：《妨害公务案件实证分析》，载《国家检察官学院学报》2011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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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行为需要从是否能够补正角度来看，如果能够补正，行为人因此袭击警察的构成袭警

罪，但是基于保护公务和人权的角度，对行为人在量刑上可以差别对待；不能补正则不

构成袭警罪。
①

本文认为应当以瑕疵执法行为对公民权利的实质影响作为判断标准。一些瑕疵执法

行为并未对公民的权利有什么实质影响，如没穿警服、执行人员不合比例。警察的瑕疵

执行公务没有影响到公民的实际权利，也没有对公民的有责性产生影响，公民在主观上

仍然知道是人民警察在执行公务，此时发生袭警，瑕疵执法行为并没有对行为人产生实

质的影响，其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并没有降低，故此时发生袭警行为应当按照袭警罪

来论处。换一种场景，警察在执法时言语粗鲁，态度不好，执法粗暴，此时发生袭警行

为，是由于警察的瑕疵执法行为所引起的或占据很大因素，警察的瑕疵执法行为已经影

响到了公民责任承担的必要性。此时行为人的袭击行为不是为了阻碍公务执行，也不是

为了“袭警”，其可能仅仅针对的是瑕疵执法对自身权益有所侵害的个人，是对其权益

侵害的一种反击。其袭警行为的主观恶性，社会危害性远没有“正统”袭警行为那么大。

故此时的袭警行为不应当按袭警罪论处。

①
参见范晨：《论袭警罪的规范构造》，载《铁道警官学院学报》2022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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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袭警罪中“暴力”的认定

袭警罪中的“暴力”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仅在530份案例中就出现了83种暴力袭击

形式，哪些行为算得上袭警罪中的“暴力”以及其界定标准是什么值得深究。暴力在文

义是指对人身、财产或其他物品进行打击的一种强制力量。袭警罪的“暴力”的认定在

学界有着激烈的探讨，在暴力的作用范围、暴力的类别、暴力的限度，暴力是否包含“突

袭性”有着不同的观点。作为认定袭警罪的基本构成要素，暴力的认定关系着罪与非罪

界限、犯罪范围的大小、行为人的人身自由以及群众对于我国刑法认可度问题。无论是

在理论界还是在实践中对于正确适用袭警罪来说是暴力的标准是必须要厘清的，后续将

根据司法现状和其他的学者的理论进行有关暴力认定的讨论。

一、应肯定“间接暴力”

学界关于在暴力的作用范围问题上，主要存在三种观点，一是“狭义的暴力”即暴

力只有针对警察人身才构成犯罪，对物使用暴力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不属于袭警罪中

的暴力；
①
；二是“广义的暴力”即不仅包含直接作用人身的暴力还包括袭击于警察有

密切联系的物品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暴力
②
又称作间接暴力；三是“最广义的暴力”

即包括对警察人身的暴力和单纯对物品适用的暴力。
③
本文持第二种观点即“广义暴力

说”。本文认为袭警罪的暴力包括间接暴力的可以从主客观进行论述，标准是对物适用

暴力是否可能伤及警察本身且其主观上是否对伤及警察的故意或概括故意。

在其主观上来讲，行为人对物实施暴力间接伤害警察人身的行为，不仅包含了对警

察本身进行打击的故意或概括故意，也包含了对物打击的故意，包含两种故意，其主观

恶性对比直接作用在警察人身的暴力来说并没有降低，甚至还可以认为其主观恶性更

重，因为其打击对象不仅包括了警察人身还包括了物，其比直接打击警察人身来说，打

击的对象更为广泛，主观恶性更重（以上观点建立在行为人打击物的时候有打击警察的

故意或概括故意的基础上）所以在主观上更应认定间接暴力属于“暴力”的一种。在客

观上，袭击行为不仅有对警察人身产生危害的可能性，还对物产生了危害，行为可能造

成的损害结果更为严重，对比直接作用于警察人身的暴力来说，这种暴力在客观上对袭

①
参见姚万勤：《袭警罪中“暴力”要素认定的泛化与教义学限缩》，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 3期。

②
参见戈启坤：《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解构》，载《天津法学》2023年第 1期。

③
参见杨金彪：《暴力袭警行为的体系地位、规范含义及司法适》，在《北方法学》201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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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罪的法益侵害更深。从对警察的保护和打击犯罪的角度来看，如果将袭警罪中的暴力

限制在直接对警察人身实施暴力这一种方式上，会出现一定的法律漏洞。如果行为人通

过袭击其他事物的方式来袭击警察，难以用袭警罪进行规制，只能用妨害公务罪等其他

罪进行认定，减小了对犯罪的打击力度，使得罪责刑不相适应，不能罚当其罪，这样会

助长犯罪人嚣张气焰，削减刑法的威慑力，不利于司法实践中犯罪的打击。如果暴力的

作用范围包含单纯对警用物品的打击，其暴力行为不可能伤及警察人身，对于袭警罪来

说没有袭击警察，不属于袭警罪的打击范围。如果将警用物品纳入到袭击警察范围无疑

是扩大解释甚至为类推解释，不符合刑法的原则。在本文收集的530份案例中亦无出现

单独损害警用物品入罪的情况，可见司法实践中对单纯对警用物品的损害不构成袭警罪

在一定程度上已达成共识。

综上所述，本文认为袭警罪的“暴力”属于“广义的暴力”即间接暴力。其包含两

种表现形式，一是直接针对人民警察人身实施的暴力，二是作用于“物”然后间接作用

于警察人身，损害其人身安全的暴力。不仅包括警察的人身还包括相关的财物，但是指

向的法益必须是人身权利。
①

二、“暴力”袭击需要具备突袭性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袭击并没有做出确切的认定，无论其在袭击前是否有暴力倾向，

法院一律按照袭警罪判处。这种做法是否合理以及是否需要对暴力做出限定值得进行探

讨。暴力作用在警察人身上的行为方式是“袭击”，暴力和袭击互为基础。因此在暴力

行为方式上有学者认为袭警是暴力的限定词，应当同时探讨，在字面含义上袭击是出其

不意的对敌人进行攻击的行为，故主张袭警罪中的暴力实施应当具有突发性、瞬时性、

意外性。
②
有的学者认为袭警罪的暴力不需要具备突袭性，理由是按照“突发性”的要

求，需要创设一个没有冲突的理想执法环境。警察在文明执法、依法执法的同时，也需

要面对各种复杂的执法情况，被执法人的态度和行为可能会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

情绪、社会背景等。在实际执法中，很难做到被执法人心服口服，完全配合的情况。正

因为执法现实的复杂性和多变性，才有了袭警罪这一罪名的存在。袭警罪的成立并不要

求执法环节完美无缺，而是基于对警察执法过程中遭受暴力袭击的保护和维护。
③

本文认为袭警罪中的暴力应当要求突袭性。首先袭击一词在文义上包含突然性的含

义，为出其不意的打击。在立法确定罪行时，相关立法人员对每个罪名所用词语所代表

①
参见段甜甜：《袭警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载《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 2期。

②
参见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 1期。

③
参见梅锦、陈姝雨：《论袭警罪中的“暴力”》，载《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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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含义都进行了细细考量，选用“袭击”而不是“打击”作为袭警罪的限定词，就能代

表其选词时的用意。其次在司法适用方面，对于“袭击”行为进行突袭行的限定，可以

减少在司法实践中此罪的滥用，减少袭警罪的打击范围，发挥刑法的谦抑性原则。因此

对“袭击”概念加上“突袭性”的限定是十分有必要的。攻击警察和突然攻击警察显然

是两件难度不同的事情。“攻击”的含义范围包含“袭击”，对于警察的任何伤害行为

都可以归咎为“攻击”，“袭击”则要求警察在主观上对于攻击行为没有预料或察觉，

这对于一般的攻击行为在成立难度上有所上升。在我国袭警罪所规制的对象绝大部分是

一线警察所面对的民众，其袭击警察的形态和动机多种多样，但可以确定的是，他们在

面对警察和是在体力、攻击力、反应速度以及警觉性上无法与我国警察相媲美，我国警

察不仅在招聘时有体能测试，在入职后也经常开展训练，在对警察进行攻击时使之无法

察觉，显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对警察进行攻击造成严重后果的可能性并不高。而且有些

攻击在之前会有预料，如醉酒人员的袭击，酒文化在我国几乎覆盖了全部地区，一般公

众都了解醉酒人员会可能会有暴力倾向，可以称之为常识。普通人在面对此类人员时，

都明白其随时可能给你“来一下”，更何况经常面对此类人员的警察。再比如面对情绪

激动的人员，尤其是言语激烈抗拒执法的人员，警察在面对此类人员时亦是会预料此人

可能会动手抗法。如此上面两种情况之类，对警察发动袭击，在警察的预料范围之中，

不具备突袭性，可能造成的社会危害性、对警察的人身伤害结果的严重性较小。应当对

于此类行为排除在“暴力袭击”范围。在司法实践中可以排除许多上述类似情景的入

罪，减少袭警罪滥用的现状，增加刑法适用的科学性以及保持刑法适用的谦抑性。如确

有妨害公务，可用妨害公务罪规制，如达不到妨害公务的程度，可用行政处罚规制，结

合刑法谦抑性原则，规制应当按行政处罚妨害公务罪袭警罪顺序进行，如果前项处

罚足以规制行为人的危害则用前向处罚，反之用后，按顺序向依次适用。

三、“暴力”应当具备危险可能性或造成轻微伤以上结果

袭警罪自成立以来，对“暴力”的程度并未做出任何限定，在行政处罚、不起诉书

和裁判文书中均出现了轻微伤的后果，但是对于最后的定性来看，各行为人却有不同的

遭遇，造成轻微伤者可以出罪，未造成伤害者却被入罪。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不以伤害警

察为目的的耳光成罪、推搡成罪、挣扎成罪、踢蹬成罪等事件。袭警罪的成罪标准在实

践中适用不清，如在山东省的一份案件中：在长清区某小区北侧东西道路，因行车问题，

被告人潘某某与他人发生争执报警后，派出所指派民警李亮、李磊等人处置警情。民警

在现场将双方劝离后，潘某某持工兵铲，又返回现场。民警对其劝阻时，潘某某辱骂并

打民警李亮面部一耳光，并将李亮的警服扯坏。对于潘某某打了民警面部一耳光并扯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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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衣服的行为，法院认为，潘某某暴力袭击正在依法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的行为，构成

袭警罪，判处拘役四个月。
①
仅仅击打一耳光且未造成身体上的损伤就被评价为袭警罪

中的“暴力袭击”行为是否存在不妥？因此袭击警察是否要以造成伤害结果为入罪标准

需要仔细探析。通过本文对裁判文书的收集分析，530份案件中未造成损害结果22份、

未达到轻微伤153份、轻微伤192份、轻伤及以上5份、未提及（未做鉴定）158份，在司

法实践中并不以实际造成伤害结果为成立袭警罪的标准。但是在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

关于袭警罪的犯罪行为类型，在理论界有具体危险犯、抽象危险犯和实害犯的分歧。

有学者主张妨害公务罪和袭警罪都属于具体危险犯，而非抽象危险犯；
②
抽象危险犯的

学者认为暴力指的是狭义的暴力，只要具有妨害警察顺利执行公务的抽象危险就可以构

成犯罪。
③
在袭警罪入罪的最低限度上，有的学者认为需要造成警察轻微伤以上后果才

能入罪。
④
也有的学者认为造成警察轻伤结果最为最低入罪标准。

⑤

袭警是积极主动的动作，而非消极抵抗的动作，对于主观上没有伤害警察人身安全

故意的拖、拉、拽等行为，应当予以排除。对于行为人虽然实施了暴力，但不具有攻击

性的行为，如挣扎、推搡、摆臂等为了挣脱控制的行为，应当从轻认定处罚，可以用行

政处罚或妨碍公务罪进行规制，不能一律认定为袭警罪。袭击罪和故意伤害罪的基础刑

罚是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故意伤害罪种造成重伤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上十年

以下有期徒刑，袭警罪的升格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在基础刑罚上两罪一致，

但是在致人重伤方面袭警罪的刑罚显然包含不了致人重伤的情况。袭击正在执行公务的

人民警察致其重伤，一是伤害了公务顺利执行这个法益，二是伤害了警察人身安全这个

法益，如果将造成警察重伤的情况依然使用袭警罪来处罚，其损害的法益更多，社会危

害性更大，刑罚反而更小，明显不能罚当其罪，罪责刑不相适应，于理于法在造成警察

重伤的情况下，不能适用袭警罪。故本文认为袭警罪造成的损害结果包含轻微伤以上，

轻伤以下。而在判定入罪标准时应当具备以下两方面条件之一。

第一步应从一般人的角度来看其行为有没有危害警察人身安全的危险可能性（这里

说的可能性应当站在一般人视角，结合行为的手段、力度、打击部位、力量对比、现场

环境等具体要素，遵循常识常理常情进行判断，而非苛求绝对的安全无误，否则在极端

条件下，任何身体动静都存在危及人身的可能性
⑥
）。如一个人拿刀袭击正在执行公务的

警察即使未对警察造成伤害也可成立袭警罪，因其行为从一般的人的角度来看具有危及

①
参见潘某某袭警案，山东省济南市长清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鲁 0113刑初 280号。

②
参见王子涵：《袭警罪的保护法益探析》，载《湖南警察学院学报》2023年第 1期。

③
参见钱叶六：《袭警罪的立法意旨与教义学分析》，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 5期。

④
参见邓红梅、徐洪斌：《袭警罪入罪标准的教义学解读》，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3年第 2期。

⑤
参见王志远：《从罪间关系的体系性自洽看袭警罪的认定要点》，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 10期。

⑥
参见陈心哲：《双层法益观下袭警罪的认定偏差与教义学匡正--基于 250份裁判文书的思考》，载《载西部法学评论》

2023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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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的人身安全的可能性，符合第一步的特征可以构成袭警罪。如果一个人只是推搡，

打耳光之类的轻微伤害，从一般人角度来看没有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不符合危险性的条

件。第二步看其行为是否造成警察人身轻微伤以上后果，如一个人推搡、打耳光等行为

袭击正在执行公务的人民警察但是造成警察轻微伤及以上后果，从第一步来看，其没有

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可能性不符合第一步，但从第二步来看造成了轻微伤及以上的后果，

其亦可构成袭警罪。如果其行为没有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可能性，亦没有造成轻微伤以

上轻伤以下结果则不构成袭警罪，可以用妨害公务罪或者是治安处罚来惩治。因其行为

无论从危险性来看还是从危害结果来看都没有危及警察的人身安全。如果此行为成立袭

警罪既违反了刑法的谦抑性又不符合社会一般人的心理预期。

综上刑法的适用对象是社会大众，所以刑法的设立应当符合大众的预期，否则对大

众来说容易出现抵触心理，不利于我国刑法的威严和适用。而从社会一般人角度来看，

其行为没有危及警察人身安全的危险性，又没有造成危害结果，却适用更加严重的罪名，

其认可度会降低。但是如果其行为虽然没有一般人严重的人身危险性，但是造成了危害

后果，这时适用袭警罪处罚，其对处罚结果的接受度会有所提高。毕竟是自己的行为导

致了警察受伤，比没有造成伤害而处接受处罚的认可度要高。即体现了刑法的谦抑性，

又能符合社会大众的心理预期，有利于警民和谐和、社会团结和大众对我国刑法的认可

度。
①
如果不对暴力行为加以限制，将使刑事打击的范围扩大，不一定能够达到预期效

果。举例来说，二十多年前，我国实施了对毒品犯罪“买入即既遂”的标准，但是犯罪

数量并没有明显降低。我们也可以从之前的酒驾入刑事项中得到启示，虽然将一种违法

行为上升为犯罪可以遏制犯罪行为，但是其背后的代价却难以长期承受。对于不法行为

往往需要不同的部门法进行规制，袭警行为当然包含其中，故应当建立起明确的处罚体

系由轻到重依次适用。也要厘清其中的界限，避免出现实践中标准适用不清的现象，加

强综合治理。
②
在认定袭警罪时应当综合考虑损害结果、袭击方式、主观目的、袭警场

所等因素，不应按照单一因素确定其是否入罪，在不起诉书中也出现了一些让人明悟的

案例，行为人袭警虽然造成了轻微伤的后果，但是检察院综合考虑各种因素，认为其情

节轻微遂作了不起诉处理，协商公安机关做行政处罚。
③
在对新罪进行解释和实施中，

要符合一般大众的正义观、价值观做到让大众理解法律含义，认同法律决定，促进民众

对法律的尊重和遵从。
④

①
参见马松建、崔雪岩：《袭警罪之教义学阐释》，载《河南警察学院学报》2022年第 6期。

②
参见陈心哲：《双层法益观下袭警罪的认定偏差与教义学匡正--基于 250份裁判文书的思考》，载《载西部法学评论》

2023年第 3期。。
③
参见周剑、马春晓：《袭警罪的规范解释与实践认定》，载《中国检察官》2022年第 14期。

④
参见王志远：《从罪间关系的体系性自洽看袭警罪的认定要点》，载《中国检察官》2023年第 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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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人民警察和辅警关系的认定

人民警察身份的认定混乱主要聚焦于辅警，辅警作为大量存在基层的警辅人员，在

维护社会治安方面功不可没，但是其身份界定却存在不统一的情况，在《监察法》中辅

警可以被认为国家工作人员，但是在《警察法》中却不认为其是人民警察。如果按照身

份来说，辅警属于“合同工”没有警察编制，但是按照其工作内容来说，执行的却是国家

任务的一部分。法律规定不同加上其身份和工作内容的特殊性，使得辅警身份的认定在

实践中出现混乱的情况，主要体现在两个罪名中，即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存在辅警和

正式警察同时被袭击的情况，袭击正式民警被判处袭警罪，袭击辅警被判处妨害公务罪

案件。也存在都是辅警被袭击情况下有的被判袭警罪，有的被判妨害公务罪的案件。此

类情况在上述数据和具体案例均有体现，故界定辅警的身份对袭警罪来说尤为重要。

一、明确人民警察的范围

在本文收集的袭警罪判例中出现了治安警察、铁路警察、交通警察、司法警察和监

狱警察等五种警察。而在理论上人民警察的认定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从不同的角度

进行阐述。目前学界主要从三个角度对人民警察进行理解：职务视角、行为视角和职权

与作用视角。

从职务视角来看，人民警察是指在公安机关工作并执行职务的人员。这意味着人民

警察是具有特定职务身份的公安系统工作人员。从行为视角来看，人民警察是指在刑事

和行政办案中履行警察行为的人员。他们负责社会治安，交通顺畅，维护正义并保护国

家的安定和和谐。从职权和作用视角来看，人民警察是指维护社会秩序、打击违法犯罪、

保护国家安稳祥和的执法人员。他们通过行使特定的职权和权力来执行法律，维护社会

的正常运行。综上所述，人民警察的认定涉及到他们的职务身份、行为表现以及职权和

作用。因此，在对人民警察进行认定时，需要综合考虑上述因素。

（一）“武警”属于军人性质

武警和警察虽只有一字之差，却是两个性质不同的力量。武警全称为中国人民武装

警察部队，我们从武警的全称中就能看出，武警是部队性质，是具有军事作战功能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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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部队，担负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务以及防卫作战、抢险救灾、参加国家经济建设等

任务。武警的前身，是 1949年成立的中国人民中央公安纵队，即公安军。公安军是为

了应对国家内部的反动势力和土匪特务而组建的一支专门的军事力量，隶属于中央军委

和公安部的双重领导。公安军参与了剿灭土匪、肃清匪特、保卫工业设施、抗美援朝等

一系列重要的任务，为巩固新中国的政权和社会秩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55年，公安

军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军，正式成为解放军的一个军种。1957年，公安军番号撤

销，改为总参谋部警备部。1963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改称为中国人民公安部队。

1966年，中国人民公安部队番号撤销，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此后，公安部队就

告别了历史舞台。1983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正式成立，标志着公安部队以新

的形式“重生”。2018年，武警部队改为由党中央、中央军委集中统一领导，实行中央

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同时，武警部队被授予武警军旗，象征着武警部队

的地位和使命。根据我国《兵役法》的规定，我国的武装力量由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

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预备役组成。在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中服役的成员为现役军

人，武警享受人民解放军的同等待遇。因此，可以看出，武警是属于军人，而不是警察。

虽然《人民警察法》第 51条规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执行国家赋予的安全保卫任

务；
①
但这并不意味着暴力袭击人民武装警察的，也要成立袭警罪，其性质属于军人，

那么根据《刑法》第 368条的规定，暴力袭击依法执行职务的军人的，构成阻碍军人执

行职务罪。
②

（二）“火警”不是警察

消防人员也称之为“火警”是经常进入大众视野的英雄人物，其主要职责是参加训

练，并进行个人装备的保养：积极参加学习和训练，做好各项执勤备战工作，做好个人

装备的保养及检查工作，保障个人消防器材时刻处于能战状态；扑救火灾，保护火灾现

场：服从火场负责人的指挥，完成上级分配的各项任务，并协助有关部门调查火灾原因、

处理火灾事故；参与救护工作：参与救护车救援以及大力救援等相关救援工作，以及消

除各种安全隐患，比如清除露面的野生动物；负责消防知识的培训以及消防设备的检查：

加大消防安全知识的日常宣传力度，定期对管辖范围之内的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查。

消防人员在社会上有较为流传的称呼为“公安消防”、“火警”致使人们以为消防人

员和警察一样属于公安部门的警察序列，但是这种认知在从前和现在都是不正确的。现

在的消防系统是由从前的武警部队的两大警种，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武警部队和其

他应急救援力量改制而来。1982年 6月，消防部队列入武警部队序列，后受公安部和武

①
《人民警察法》第 51条。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368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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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总部的双重领导。1988年 1月，森林部队正式列入武警部队序列，整建制转为现役，

受林业部和公安部双重领导， 1999年 2月，武警森林部队改为受武警总部和国家林业

局双重领导，在改制前公安消防部队和武警森林部队都是武警部队的一个警种。2018

年 3月 21日，中央印发《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公安消防部队、武警森林部队

转制后，与安全生产等应急救援队伍一并作为综合性常备应急骨干力量，由应急管理部

管理，实行专门管理和政策保障，至此以后消防部门归属于应急管理部，不在具备以前

的身份全部转为行政编制。根据《消防法》第 1章第 4条：国务院应急管理部门对全国

的消防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消防

工作实施监督管理，并由本级人民政府消防救援机构负责实施。
①
消防人员以前属于“军

人”现在属于“公务员”不具备警察的身份，故袭击正在执行职务的消防人员不构成袭

警罪。

二、辅警执法符合法律规定时属于袭警罪中的“警察”

袭警罪中警察身份认定的争议主要存在于辅警等不具有正式编制的人员是否可以

成为袭警罪的对象。身份说认为，根据《管理意见》规定，警务辅助人员不具有人民警

察身份。将辅警等同于人民警察属于类推解释，违反刑法的解释原则。
②
职务说认为，

辅警虽然没有警察编制，但是在其跟随警察执法时应当整体评价，不能割裂开来排除适

用袭警罪保护。
③
区分论认为，根据刑法教义学内涵，不宜将辅警扩大解释为人民警察

的范畴，但是辅警和警察一起执法时是一个同一的整体，可以被认为属于人民警察范围，

但是在单独执法时，因不符合法律规定，不能视为人民警察。
④
本文支持区分说，从公

安部发布的数据来看辅警在执行职务时同样面临着极大的危险。在司法实践中，袭警罪

中涉及辅警的案件亦不在少数，在本文统计的530份案件中，其中涉及辅警的案件为149

份，约占全部案件的28%，几乎三分之一案件都有辅警被袭击。

辅警按照一般人的理解属于“合同工”，从编制角度来看辅警不属于人民警察，但

是从其工作内容来看其与正式民警差异不大，且辅警大量存在于基层，是维护社会安定

的重要力量。辅警往往服务于基层，其在一线执法，遇到的人身危险的可能性不比正式

民警要少。在社会实践中一般人分辨不出正式民警和辅警的区别，当事人在面对是对其

是抱有同样的态度，故如果其对警察进行袭击，所持的心理是相同的，并没有降低的社

会危害性。他们的主观目的仍然是伤害警察抗拒执法。从人身保护来看如果民警和辅警

①
《消防法》第 1章第 4条。

②
参见付金兰：《辅警能否成为袭警罪的对象》，载《中国检察官》2021年第 12期。

③
参见段甜甜：《袭警罪的刑法教义学分析》，载《山西警察学院学报》2021年第 1期。

④
参见李翔：《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司法适用》，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22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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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一样的工作，受到伤害后却面对不同的国家态度，这也会无形中将两个主体割裂，

还会营造出正式民警比辅警高贵的态势，不利于公安机关的内部和谐。正式民警和辅警

在实质工作中或有分工不同但是其本质没有太多的差别，都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服务

于人民，如果因为形式的身份问题，对他们进行不同的保护，这会造成实质上的不平等。

袭警罪脱胎于妨害公务罪，在妨害公务罪中，国家工作人员可分为两类，一是有编制的

国家工作人员，二是实质从事国家公务的人员，如村委会成员在执行国家事务时犯罪以

国家工作人员论。故其脱胎而出的袭警罪应如妨害公务罪一样分为正式民警，以及实质

从事警察事务的人员如辅警。无论是民警还是辅警受到袭击，对于警察的权威影响是一

样的。现行法下，立法解释将“未列入国家机关人员编制但在国家机关中从事公务的人

员”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作为渎职犯罪主体；最高人民检察院在《批复》中将“国

家机关中受委托从事行政执法活动的事业编制人员”视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一步论

证，辅警在代表国家机关行使职权时可以评价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警察执法现场中的

辅警即便不具备警察身份，只要是合法的辅助行为也应当受到袭警罪同等保护。并且刑

法与行政法并非从属关系，刑法的处罚比行政法更严厉，刑法应当根据袭警罪独特的保

护目的进行行为定性。而不是根据行政法的身份划分进行区别保护，在区分犯罪对象时，

应当根据刑法的实质来进行，将辅警在执行职务时受到袭击的情况，纳入到袭警罪范畴。



第五章 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界限的认定 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5

第五章 袭警罪与妨害公务罪界限的认定

对于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的关系，有学者认为，妨害公务罪与袭警罪是法条竞合关

系，妨害公务罪是普通法条，袭警罪是特别法条，在行为人的袭警行为不构成袭警罪的

情况下，因其也存在妨害公务的情况可以适用妨害公务罪。
①
也有学者认为两罪之间构

成要件存在较大差异，也未有明确的立法规定，不能其将简单理解为普通法条与特别法

条的关系。即使承认两者是一般法和特别法的关系，也不能穷尽适用进行简单的二选一，

只能在两种罪之间进行界定。
②
本文支持第二种关点，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在许多方面

存在着不同，不宜简单认定为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在实践中存

在着认定混乱的情况，为了更好区分两罪，将从法益、主观目的、行为方式进行厘清，

旨在更好的认定两罪，减少实践中的认定混乱。

一、两罪在保护法益上存在差异

（一）袭警罪为“复合法益”

袭警罪最直接的侵害后果就表现为警察职务履行的受阻，意味着国家公权力受损。

目前学界对袭警罪首要保护的是以警务为核心的公务活动没有争议，但对该法益具体包

含的内容未达成共识。从法条上表述来看袭警罪保护的法益含有警察的人身权。但是否

包含警察的人身权，学界却有不同的看法，“单一法益论”认为袭警罪保护的法益和妨

害公务罪一样仅包括“公务”，如果认为袭警罪的法益包含警察的人身权，无异承认警

察的人身安全比其他的个体更为重要，如此会造成刑法在保护上的不平等，有违平等原

则；
③
“复合法益论”认为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比之妨害公务罪还应包括警察的人身权，

其中保护公务顺利执行为主法益，警察的人身安全为次要法益。
④

本文认同第二种观点即“复合法益论”袭警罪所保护的法益应当包括公务的正常

执行和警察的人身安全。袭警为暴力袭击正在执行公务警察的行为，警察是暴力行为直

接侵害得对象，在加重刑表述中亦有“严重危害人民警察人身安全”的表述，故无论从

①
参见陈默：《袭警罪的教义学阐释》，载《江苏警官学院学报》2021年第 5期。

②
参见姚万勤：《袭警罪中“暴力”要素认定的泛化与教义学限缩》，载《当代法学》2023年第 3期。

③
参见张澍：《袭警罪的立法评析与解释适用》，载《中国刑警学院学报》2022年第 3期。

④
参见程红、赵浩：《法益保护原则指导下袭警罪之暴力规范解读》，载《湖北警官学院学报》2022年第 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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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益所面临的情况来看，还是从法条条文的表述来看，警察的人身安全都是袭警罪所应

当保护的。有学者认为袭警罪的法益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违反平等原则。
①
但是平等不

仅包括形式的平等，更需要实质的平等。警察作为和平年代牺牲最多的群体，平时所面

临的危及人身的风险比一般人要高，尤其是缉毒警察所面临毒贩的疯狂反抗使其人身安

全更是无法保障，所受的危险和所受的保护成正相关才能符合实质平等。袭警罪“脱

胎”于妨害公务罪，如果不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难以与妨害公务罪准确区分，两罪若

都只保护“公务”且都包含暴力行为，同样暴力行为都可以被两罪包含，如出现推搡踢

蹬行为或者是更为严重但不够轻伤的行为，都会妨害公务，都可以被两罪所处罚，其所

适用的情形基本重合。袭警罪的法定刑是高于妨害公务罪的，如此一来，妨害其他公务

执行就是妨害公务罪，妨害警察执行公务就是处罚更为严重的袭警罪，如此这样才更是

违反平等原则，如此袭警罪单独成罪不仅没有了意义，还成了警察“高人一等”的特权

法。故袭警罪保护的法益只有包括警察的人身安全才能与妨害公务罪准确区分，只有在

妨害公务的基础上又侵犯了警察的人身安全才能构成袭警罪。也说明了构成袭警罪必须

以成立妨害公务罪为基础，也可以减少司法实践中轻微暴力就构成袭警罪的司法现状。

如若将袭警罪保护法益圈定在“公务”上既不利于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又不利于妨害

公务罪和袭警罪适用范围的界定，亦是削减了袭警罪独立意义。袭警罪在加重刑上设置

“严重危及人身安全”的表述，这也说明在立法时，保护警察的人身安全亦是立法目的

之一。否则就不能合理解释法条的如此表述。
②
如果只有保护“公务”在对犯罪进行评

价时会出现遗漏法益的情况，警察的人身被侵犯却没有相应的法律对之进行制裁，人身

权不属于“公务”这一法益的包含范围，算不算对犯罪人某种意义上的放纵，并且阻碍

人民警察执行公务的行为已经通过妨害公务罪加以规制，只有袭警罪所保护法益除人民

警察的公务外，还包括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方能妥善解释增设袭警罪的必要性与正当

性。故本文认为袭警罪保护人民警察的人身安全是实质平等的体现，亦是不遗漏法益评

价的应有之意，也符合立法条文的原意。

（二）妨害公务罪为“单一法益”

妨害公务罪的客体即保护的法益是公务的顺利进行，是否包含执行公务人员的人身

安全也存在争议。在学界对妨害公务罪的法益大致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其保护

的法益是国家机关正常管理活动的秩序性即国家行政机关、红十字会等正常管理社会的

①
参见吴文斌、童德华、熊玉桥：《袭警罪的保护法益及相关司法问题研究》，《武汉公安干部学院学报》2023年第 3

期。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77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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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
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其保护的法益是社会的公共秩序，即保护由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依法履职所带来的良好社会秩序：
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所保护的法益不仅包含国家机关和

人大代表的公务活动，红十字会履职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也应当保护履行上述职务活动

人员的人身权利。
③
本文赞同第一种观点，妨害公务罪的法益只包括国家行政机关、红

十字会等正常管理社会的权利即公务活动，不包含对上述人员的人身权利只是“单一法

益”。妨害公务罪处刑较低，其立法目的也是为了保障公务活动的顺利进行，对于造成

公务人员人身伤害的行为完全可以以其他罪论处，如故意伤害罪，若包含对公务人员的

人身伤害会导致造罪责刑不相适应的情况。在妨害公务罪的表述中亦未体现出对公职人

员的人身权的保护，只是“阻碍”公职人员执行职务，其表述与袭警罪的“暴力袭击”人民

警察，无论在方式上还是在程度上，都不能展示出对公职人员人身的危害性。故本文持

“单一法益”观点，这也是与袭警罪存的一个重要区别。

二、两罪主观故意的内涵不同

（一）袭警罪为“双重故意”

袭警罪是一种严重的犯罪行为，其本质是对警察职务特殊性的攻击，旨在通过袭击

警察达到阻碍公务的目的。在进行袭击警察时，行为人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阻碍公务，并

希望通过此行为达到阻碍警察执行公务的目的。因此，袭警罪具有“双重故意”，既包

括阻碍公务顺利执行的故意，也包括伤害警察人身安全的故意。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

会导致警察受伤或无法继续执行公务，但他们故意选择使用暴力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

的。这种双重故意的行为，不仅妨碍了警察的执法活动，还对警察的人身安全构成了直

接的威胁。但不是所有的“袭警”行为都是“双重故意”，需要明确区分主动攻击型和

被动抗拒型“袭警”。被动抗拒通常是一种下意识的、自主性的身体反应，没有明确的

攻击意图和伤害故意。这种抵抗行为是被执法者在面对强制措施时自然而然的反应，不

应被视为袭警罪的表现。袭警罪的认定需要强调行为人的攻击性目的和主动性，而不是

对执法活动中出现一定程度的反抗、挣扎行为的过度期待。
④
本文将之称为“主动袭警”

和“被动袭警”。主动袭警是积极主动的给执行公务的民警造成人身伤害，带有双重故

意进行袭击。被动袭警在主观上则是只有阻碍公务进行的故意没有伤害警察的故意。以

①
参见《中国刑法词典》，学林出版社 1989年版，第 692页。

②
参见赵秉志：《新刑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年版，第 668页。

③
参见赵秉志：《刑法争议问题研究》（下卷），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6年版，第 433-43页。

④
参见陈心哲：《双层法益观下袭警罪的认定偏差与教义学匡正--基于 250份裁判文书的思考》，载《载西部法学评论》

2023年第 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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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脱警察控制为目的的挣扎、推搡等行为，不易用袭警罪来进行规制，否则每一个执法

对象都可能构成袭警罪，会引起该罪的滥用。
①
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有许多不带有故意袭

警目的伤害行为或者是达不到阻碍执法的行为也被认定为袭警行为，常表现为行为人为

了摆脱警察干扰或控制而进行的行为，其动作常表现为推搡、扭打、踢蹬等。其目的是

为了挣扎摆脱警察的控制，主观没有袭警故意，以醉酒人员为例，其醉酒状态下意识不

清，被控制时本能反应就是挣脱束缚其做出的行为以摆脱控制为目的，不具有伤害故意

更不具有袭警故意，但在司法实践中醉酒袭警成罪案例占比高达50%。

综上所述，袭警罪是一种具有双重故意的犯罪行为，旨在通过对警察的人身使用暴

力来阻碍警察公务的顺利进行。这种行为对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构成严重威胁，必须受

到法律的严惩。同时，在司法实践中，需要准确判断行为人的攻击性目的和主动性，以

避免将常态下的反抗、挣扎行为误认为是袭警罪的表现。

（二）妨害公务罪为“单一故意”

妨害公务罪和袭警罪的主观方面相同点是对公务阻碍都持故意心理，不同的是妨害

公务罪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带有人身袭击的故意，只有阻碍公务进行的而故意。虽不排

除该罪名中的“暴力”行为可能造成警察人身损害的后果，但此后果并非行为人带有积极

追求警察人身损害的结果。袭警罪对警察的人身伤害也要求是故意心理，即带着阻碍警

察执法的故意去伤害警察。两者缺一不可，没有妨害公务的故意，如行为人以为便衣警

察是小偷或没有意识到袭击对象是警察的其他情景，此时行为人没有阻碍公务进行的故

意不能以袭警罪对行为处罚，若其到达其他罪的入罪标准可用过失犯罪、故意伤害罪等

对行为人进行处罚规制。若行为人对袭击警察时没有伤害的故意，如推搡、挣扎、反抗

强制措施等不以伤害警察和为目的过失伤害行为，亦不能用袭警罪进行规制，若其确实

阻碍了警察公务的执行，可用妨害公务罪进行处罚规制，情节达不到刑法程度的可用行

政处罚规制。

主观目的的区分袭警罪和妨害公务罪的一个标准，不能模糊或遗漏袭警罪的主观目

的方面，在司法实践中就存在着许多不以伤害警察为目的的挣扎、反抗行为被冠以袭警

之名
②
。这也是我国袭警罪在独立成罪之后案件数量剧烈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定

罪量刑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厘清袭警罪和妨碍公务罪之间主观目的方面的联系和区

别有利于减少司法现状袭警罪滥用的局面，也有利于从罪间关系梳理袭警罪与妨害公务

罪存在的混淆。

①
参见苏峰：《袭警罪的理解与司法适用浅析》，载《上海刑法研究》集刊 2021年，第 21卷。

②
参见温某 1妨害公务案，山东省招远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21〕鲁 0685刑初 30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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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两罪行为方式的范围不同

（一）“软暴力”不属于袭警罪的暴力范围

“软暴力”最早出现在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
①
对于“软暴力”是否属于袭警罪的

暴力，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有的学者主张“软暴力”属于袭警罪中暴力的一种如，滋扰、

纠缠、哄闹等。
②
也有的学者则认为袭警罪中的暴力只能包括“硬暴力”如张明楷教授

认为“暴力”仅限于对人民警察的人身施加暴力，行为人施加无形暴力的，民警身体受

到伤害的，不构成袭警罪。
③
也有说学者认为如果将“暴力”解释为袭警罪的暴力，那

么威胁行为就可以取消了
④
。本文认为袭警罪中的暴力不包括“软暴力”。“软暴力”行

为产生的是精神方面的压迫而不是外在的身体强制，不会损害人身安全，而袭警罪中的

暴力是指对人身、财产或其他物品进行打击的一种强制力量，“软暴力”不符合其含义，

不适于将软暴力扩大应用于袭警罪。在袭警行为的行政处罚中，对于“辱骂”警察行为进

行处罚的确有体现，但未见单独将“威胁”、“辱骂”等对于精神层面的伤害进行入罪法院

判决。本文通过“威科先行”共收集456份袭警行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单纯只有行政处

罚的为222份案件，其中只是辱骂警察被处罚的为24份案件，而在不起诉书和裁判文书

中没有出现“辱骂”、“威胁”行为入罪的案例。只在行政处罚中看到辱骂方式“袭警”被处

罚足以证明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只作用于精神的行为不是袭击罪的“暴力”范围。

袭警罪虽然脱胎于妨害公务罪，但是其犯罪表述不同，并未将妨害公务罪中的威胁

行为包含进去。袭警罪从其字面含义来看是有形强制力袭击警察的行为，“软暴力”这

种不包含身体行动的行为，怎么都不会造成有警察身体造成损害，不会发生暴力袭击警

察的情况，不符合袭警罪犯罪构成表述的文义解释。“软暴力”的概念在刑法上是否适

用也存在着争议张明楷教授指出：“‘软暴力’只是犯罪学中的概念，或者应当成为犯

罪学中的概念；犯罪学不等于刑法学，必须以刑概念作为定罪量刑的标准，不能直接将

犯罪学上的概念直接套用在刑法上适用，两者不能等同。”
⑤
虽然在《软暴力解释》中

规定了软暴力的概念，但是其主要适用于特定的犯罪中。因此，软暴力这一该概念不能

扩大适用甚至是类推适用于刑法分则中其他非涉黑涉恶的犯罪中。
⑥
是否构成袭警罪，

暴力对警察的损害程度是很大的参考依据，比如造成轻微伤、轻伤等。但是“软暴力”

①
参见张永强：《袭警罪的规范演进与理解适用》，载《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 1期。

②
参见赵秉志：《扰乱公共秩序罪》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版，第 45-46页。

③
参见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 2021版，第 85页。

④
参见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 1期。

⑤
张明楷：《刑法学》（第六版），法律出版社 2021版，第 1355页。

⑥
参见钟梅生：《袭警罪中“暴力袭击”的司法认定问题》，载《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学报》2023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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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针对的是心理伤害，但是一个警察是否受到精神危害以及危害程度，在实践中难以

界定，亦无有可以适用的标准。再次，人民警察不同于一般公众，其受到国家的专业训

练，心理素质远超普通人，即使从社会一般人看来足以对人的心理造成危害的行为，可

能在警察看来不过是一个笑话。因此不论是从实践操作上，还是警察的承受能力来看，

“软暴力”都不是一个合适的判断是否构成袭警罪的要素。综上所述本文认为不能将

“软暴力”作为袭警罪中的“暴力”进行认定。

（二）妨害公务罪存在“威胁”行为方式

妨害公务罪的行为方式事是适用“暴力、威胁”的形式妨害公务的执行。袭警罪是

表现形式是“暴力”袭击正在执行公务人民警察的行为。犯罪人的表现方式上少了一个

“威胁”的限定。威胁即是通过口头提出或书面告知的方式，通过杀害、伤害、损毁财

物、以揭发隐私或者以破坏名誉等形式进行恐吓，迫使公务人员无法正常执行公务；以

杀害、伤害国家工作人员的亲友相威胁为手段，来妨碍国家工作人员正常履行职务；威

胁行为既可以针对犯罪对象本文实施直接实施，也可以通过犯罪对象家属或第三人间接

实施。但不应包括行为人直接对公务人员亲友实施的威胁。理由如下：第一，妨害公务

罪在刑法上保护的是特定对象，如果将其亲友纳入保护范围，违背了法律规定，不适当

扩大其保护范围违反我国罪行法定原则。第二，妨害公务罪的威胁行为需要直接或间接

针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对其亲友进行威胁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当事人，但是威

胁的对象与国家工作人员执行的公务并无紧密联系，其亲友对公务活动是否顺利进行没

有决定性，不能产生妨害公务的作用。威胁行为实质上是精神暴力，对于袭警罪中的暴

力大部分学者认为只包含“有形暴力”，对于此类无形暴力不属于袭警罪的暴力。“威胁”

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与上述“软暴力”有重合，故有学者认为如果袭警罪包含软暴力，那么

“威胁”行为就可以取消了。
①

①
参见刘艳红：《袭警罪中“暴力”的法教义学分析》，载《法商研究》2022年第 1期。



结语 石河子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41

结语

每一个刑事案件的发生影响的不仅是当事人双方本文还有其家庭，袭警罪作为高发

犯罪不仅要保障警察的权益，也要保护犯罪人的合法利益，故在司法适用中，需要明确

构成犯罪的要件致力于公平公正。本文从司法实践判例入手，综合袭警行为的行政处罚

书、不起诉书、判决书再辅以妨害公务罪的判决书，从实践判例发现问题，分析其产生

的原因，并结合其他学者的看法提出自己拙劣的建议。在界定袭警罪时，应当保持执法

权、警察的人身权和公民人权的平衡，不能侧重一方。警察在执法时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避免出现程序违法、粗暴执法和过度执法的状况，需要具备形式和实质的双重条件才能

让民众心服口服。在面对行为人的暴力袭击时，仔细区分行为人暴力的袭击的目的、原

因以及暴力袭击的程度和类别，对应出罪和入罪、此罪和彼罪。人民警察作为此罪的主

角，不能仅以身份认定其保护的范围，刑法不同于行政法，要从实质入手准确把握保护

的范围，辅警辅助警察执法时，执行的是国家任务，代表的也是警察身份，仅以编制论

断其不属于袭警罪保护的“警察”范围无形中有造就了不平等。准确区分袭警罪与妨害公

务罪，两罪在法益、主观目的、行为方式存在不同，厘清其界限减少罪名适用混乱。

袭警罪作为2021年独立的新罪，许多方面需要不断探索，以实际结合理论研究，逐

步完善其适用标准。对比2021年和2022年袭警罪的司法判例数量，可以看出袭警罪案例

数量呈下降趋势，这也标志着袭警罪的适用在实践中逐步成熟，在此以期凭借自己的一

些浅见，对袭警罪以后的准确适用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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